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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102 年 9 月 14 日 

發稿單位：特別偵查組 

 

有關法務部前部長曾勇夫、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陳守

煌涉嫌接受關說為立法委員柯建銘被訴背信、違反商業會計

法更一審無罪判決一案，違法向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承辦檢

察官指示而未予上訴，致該案無罪確定一事，所涉行政違法，

本署特別偵查組業於今（14）日檢送相關卷證，函報法務部。

茲說明如下： 

一、法務部前部長曾勇夫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條、第 5條

及第 6 條、法官法第 94 條第 2 項但書及行政院及所屬

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 5點、第 9點規

定，函請法務部陳報行政院轉送監察院審議。 

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陳守煌檢察長、林秀濤檢察官違反

法官法第 86 條第 1 項、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4 條前段、

第 11 條及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

業要點第 5 點、第 9 點規定，均依法官法第 89 條第 4

項規定，函報法務部送付個案評鑑。 

三、依「最高法院檢察署執行正己專案作業要點」第 9點規

定「適用本作業要點之案件，於偵辦結果未發見司法官

涉及犯罪，但有行為失當者，應報法務部或轉司法院處

理。」辦理。 

四、法務部前部長曾勇夫及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陳守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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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長、林秀濤檢察官調查報告，均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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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最高法院檢察署 
移送曾勇夫違法失職案調查報告 

被移送人  曾勇夫 住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30號 

（前法務部部長）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認應移送監

察院審查，茲將其違失事實、證據並所違反之規定分敘如

下： 

壹、違失事實 

一、柯建銘委員被訴背信等罪嫌之偵審歷程 

（一）柯建銘委員涉嫌於民國 87 年間，擔任全Ｏ電通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Ｏ電通公司）總經理期間，為

沖銷其於 86年 12月間，以借用之支票向全Ｏ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籌備處所換取之新臺幣（下同）1,200 萬

元現金債務，即以短期投資附賣回的方式，向隆Ｏ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隆Ｏ國際公司）購買股票，其

並以總經理之身分代表全Ｏ電通公司與隆Ｏ國際公

司負責人王ＯＯ簽訂全Ｏ電通公司購買隆Ｏ國際公

司股票合約書，實際買受隆Ｏ國際公司股票 400 萬股

共計 2,000 萬元（上開股份均係王ＯＯ個人所有，登

記在人頭名下），惟竟偽以每股成交價格 8 元，總金

額計 3,200萬元向隆Ｏ國際公司買受上開股票，並以

虛偽價格計價申報稅賦，價金支付方式係由全Ｏ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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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支付現金 2,000 萬元及由柯建銘支付 1,200萬元

與王ＯＯ，共計 3,200萬元，柯建銘並因而得以抵銷

其前積欠全Ｏ電通公司之 1,200 萬元票據債務。惟事

實上柯建銘並未支付 1,200 萬元與王ＯＯ，甚至全Ｏ

電通公司支付與王ＯＯ之 2,000 萬元價金中之 1,000

萬元亦流向柯建銘，使全Ｏ電通公司受有損害。因認

柯建銘涉犯刑法第 342條背信及違反修正前商業會計

法第 71條第 5款等罪嫌。 

（二）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

察官於 97年 7月 22日提起公訴，經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下稱新竹地院）於 98 年 9 月 29 日以 97 年度訴

字第 712號判決「柯建銘商業負責人，犯商業會計法

第七十一條第五款之利用不正方法致生不實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減為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銀

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經上訴臺灣高

等法院（下稱臺高院），由該院於 99 年 9 月 14 日以

98年度上訴字第 4504號判決「上訴駁回」（亦即維持

一審原判決），再上訴第三審，由最高法院於 101年 4

月 12日以 101年度台上字第 1804號判決「原判決撤

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嗣臺高院於 102 年 6 月 18

日以 101 年度上更（一）字第 92 號判決「原判決撤

銷。柯建銘無罪。」（下稱更一審判決）臺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下稱臺高檢署）檢察官林秀濤於同年 6月

27日收受更一審判決後，遲至同年 7月 8日上訴期間

屆滿仍未提出上訴，全案無罪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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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移送人所涉關說事實 

被移送人曾勇夫原係法務部部長（任期自 99年 3月 22

日起至 102年 9月 10日止），其於部長職務任內，有下

列之違失行為： 

（一）柯建銘委員於臺高院 102 年 6 月 18 日宣示判決無罪

後，於同年月 21 日以持用之行動電話與其選任辯護

人蔡ＯＯ律師討論，本案更一審判決無罪後，臺高檢

署檢察官是否會上訴時，經蔡律師告以：「一般檢察

官都會上訴，除非是說、、、」、「這跟檢察官沒有關

係了，看它分案給那一組這樣子而已」等語後，柯建

銘委員即思藉由請託關說前已熟稔之臺高檢署檢察

長陳守煌（其於 99 年 3 月至 102 年 4 月擔任法務部

政務次長，自 102年 5月 1日起擔任臺高檢署檢察長

迄今），以影響該案承辦檢察官之上訴決定。 

（二）迨臺高院 101年度上更（一）字第 92號判決於同年 6

月 25 日送達柯建銘之立法委員辦公室，由其立法院

助理代為收受。柯建銘於同年 6 月 26 日撥打電話予

其立法院助理胡ＯＯ，得悉該案之臺高檢署承辦檢察

官為孫ＯＯ（按孫ＯＯ檢察官為言詞辯論終結時之臺

高檢署蒞庭檢察官，故判決書最末行記載「本案業經

檢察官孫ＯＯ到庭執行職務」，惟孫ＯＯ檢察官業於

102年 5月 20日調派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經陳守煌檢

察長指定由林秀濤檢察官負責其後判決收受業務）。

柯建銘委員即於其後與陳守煌檢察長聯繫，請託關說

陳守煌檢察長該案勿予以上訴，使其能無罪定讞；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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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煌檢察長明知依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11點之規定「檢

察官應不為亦不受任何可能損及其職務公正、超然、

獨立、廉潔之請託或關說。」詎陳守煌檢察長竟予以

應允，復未將柯建銘委員向其關說個案不上訴之情事，

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點」第 5點、第 9點規定之意旨，向政風機構辦理登

錄；且明知依法官法第 92條第 1項、第 93條第 1項

第 3款規定，其為臺高檢署行政監督長官，而指揮監

督長官依法院組織法第 63條第 1項、第 2項之命令，

不得有違法之情事，竟於該案尚未由臺高檢署檢察官

林秀濤於 102 年 6 月 27 日收受判決之「前」一、二

日某時許，即在臺高檢署檢察長辦公室先行約見林秀

濤檢察官，並告以：是柯建銘找我，你即將收到一個

判決，柯建銘認為最好不要上訴，柯建銘認為這個案

子不會多大，多嚴重，建議檢察官不要上訴等語，經

林秀濤檢察官答以要看過判決才能決定，因為其不知

道判決是什麼樣的等語，陳守煌檢察長即以司法機關

有預算的壓力，建議林秀濤檢察官不要上訴。其後，

林秀濤返回辦公室後，即向同辦公室之檢察官陳ＯＯ

說「真好，不用寫上訴書！」顯因陳守煌檢察長之違

法指示，已然有意決定不予上訴。其後林秀濤檢察官

果於同年 6 月 27 日收受判決，並形式上填寫調卷條

囑交書記官向臺高院調取全卷，且於翌(28)日中午，

依預定行程出國前往日本。 

（三）柯建銘委員因無法確認陳守煌檢察長可否影響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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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無罪之判決不予上訴之決定，即請託王金平院長

於同年月 28日代為出面以電話向陳守煌檢察長關說，

詎陳守煌檢察長承前意思，亦予以應允，且就王金平

院長所詢該案收受判決承辦檢察官林秀濤之姓名，於

同日以電話答復王金平院長；陳守煌檢察長復認王金

平院長與曾勇夫前部長亦稱熟識，另告知王金平院長

此事仍應請託曾勇夫前部長，且告知王金平院長：林

秀濤檢察官係「勇伯」的人等語，意欲促請王金平院

長轉向曾勇夫前部長為關說，且於事後復未就王金平

院長向其關說柯建銘委員個案不要上訴之情事，依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點」第 5點、第 9點規定之意旨，向政風機構辦理登

錄。曾勇夫前部長明知依法官法第 9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項但書規定之意旨，法務部部長不得就「個

別」檢察案件對檢察總長、檢察長、主任檢察官及檢

察官為具體之指揮、命令，且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 5點、第 9點規

定之意旨，其受請託關說應向政風機構辦理登錄；俟

王金平院長與其連繫後，非僅允諾會盡力處理，且未

向政風機構辦理登錄。嗣曾勇夫前部長與陳守煌檢察

長以不詳方式連繫後，得知陳守煌檢察長業已向承辦

檢察官林秀濤表明請其勿予以上訴，林秀濤檢察官應

不致於上訴等情，即於同年月 29 日中午 1 時許，與

王金平院長在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某處參與立法委

員盧嘉辰父親之公祭時，口頭告知王金平院長本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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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訴，王金平院長得知前揭訊息後，即以電話向柯

建銘委員回復：「勇伯（指曾勇夫前部長）跟我說 OK

了。」 

（四）其後林秀濤檢察官於同年 7月 2日返國後，雖已囑交

書記官向臺高院調閱卷證，惟未予審閱卷證，甚至對

全案起訴事實、一、二審認定有罪之事實、理由、證

據，及更一審是否判決無罪、理由為何、有無違背法

令均屬不明的情況下，仍率依陳守煌檢察長之指示，

簽請本案不上訴，全案終因檢察官未上訴，而於同年

7月 8日無罪確定。 

貳、違失證據 

一、證人林秀濤、陳ＯＯ之具結證詞： 

（一）證人即臺高檢署承辦檢察官林秀濤之具結證述： 

本署特別偵查組（下稱特偵組）於執行柯建銘委員疑

似收受金錢以「處理」某知名人士假釋乙案之通訊監

察中，意外發現柯建銘委員、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

部長及陳守煌檢察長確有關說司法個案情事，且其後

臺高檢署承辦檢察官亦確未提起上訴，業已無罪確定，

為查證林秀濤檢察官有無濫權不予上訴或是否收受

賄賂而為不上訴之決定，即以證人身分傳喚林秀濤檢

察官訊問，證人林秀濤檢察官於 102 年 8 月 31 日晚

間 6 時 40 分在本署特偵組檢察官訊問時，供前具結

為如下證述：「我收受判決那天的時候，應該在收受

判決之前一、兩天，我的檢察長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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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陳ＯＯ檢察官接的，他說檢察長有事情找我，

我到他辦公室去，當時沒有其他人在場聽到。他告訴

我說，是柯建銘找他，我即將收到一個判決，柯建銘

認為最好不要上訴，他認為這個案子不會多大，多嚴

重。」、「檢察長是建議我不要上訴」、「（問：是否因

為檢察長指示不要上訴，所以閱卷的部分你省略了？）

是，但是我還是有看過判決。」、「（問：檢察長如果

沒有這樣的指示，你是否可能會上訴？）是，我會上

訴，即使我知道他上訴審可能會判無罪，我還是會上

訴以杜悠悠之口。‧‧‧。」、「檢察長有提到預算的

壓力，所以依照柯委員意思來做。」上開筆錄業經林

秀濤檢察官當庭審閱無誤後簽名，且訊問過程全程錄

音、錄影。再者，林秀濤檢察官經本署特偵組檢察官

詢問：是否有長官關說不上訴？其先答稱：「否」，之

後即改稱「拒答」，並緊盯螢幕要求檢察官記明筆錄，

經檢察官反覆要求其釋明拒答之理由，其稱：「如果

釋明就等於告訴你答案了」等語，其後經檢察官認為

證人尚未用餐，諭知休庭用餐後，證人林秀濤要求禱

告，並由本署特偵組法警室提供聖經供其使用，其復

於禱告完畢後與教友聯絡，經點呼再入庭即不再「拒

答」，而改為據實陳述，此為林秀濤檢察官據實證述

之重要轉折，可佐證其前拒答係因害怕陷害「鄰舍」，

其後因教友開導後，始據實證述，應無虛妄。 

（二）證人即臺高檢署檢察官陳ＯＯ之具結證述： 

又證人林秀濤前開證述提及：檢察長建議其不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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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返回辦公室後有告訴同辦公室的陳ＯＯ檢察官等

情，為查證是否屬實，本署特偵組即於 102年 8月 31

日晚上 9時 30分許，以證人身分訊問陳ＯＯ檢察官，

其供前具結為如下證述：「我記得林秀濤檢察官好像

收受這個判決時，陳守煌檢察長有找過她，但是當時

我沒有在場，我不知道檢察長怎麼說，我只記得林秀

濤檢察官回來時說『真好，不用寫上訴書』，我只跟

她說要不要上訴，我們還是要調卷回來看判決是否可

以說服。」、「（問：林秀濤檢察官有無講或暗示檢察

長要本件不要上訴？）我不清楚。如果按照林秀濤說

『真好，不用寫上訴書』意思應該是這樣，但是究竟

是本來就不想上訴，還是因檢察長要她不要上訴，所

以不上訴，我不知道。」上開筆錄業經陳ＯＯ當庭審

閱無誤後簽名，且訊問過程均全程錄音、錄影。 

（三）綜據林秀濤、陳ＯＯ檢察官之證詞，林秀濤檢察官於

經陳守煌檢察長建議其不上訴後，即已向陳ＯＯ檢察

官表示「真好，不用寫上訴書」等語，且自承其後雖

有向臺高院調卷，惟並未審閱是否有上訴理由，及檢

察長如果沒有這樣的指示，其會上訴，即使其知道上

訴審可能會判無罪，其還是會上訴以杜悠悠之口等情，

佐以前開通訊監察譯文，堪認林秀濤檢察官應係受陳

守煌檢察長之關說，始決定不予以上訴，核與判決有

無理由、有無違背法令無關。 

二、通訊監察譯文、通聯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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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取王金平院長持用0910XXXXXX號、0922XXXXXX號、

0937XXXXXX號、曾勇夫前部長持用 0928XXXXXX號、陳

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XXXXXX 號及柯建銘持用之

0938XXXXXX 號等行動電話通聯紀錄，與本署特偵組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法官就柯建銘委員

所涉貪瀆犯嫌核發通訊監察書，就柯建銘委員持用之

0938XXXXXX 號行動電話所執行之通訊監察譯文相互勾

稽： 

（一）柯建銘委員於 102 年 6 月 21 日以持用之行動電話與

其選任辯護人蔡ＯＯ律師討論本案是否會上訴時，蔡

律師即稱：「一般檢察官都會上訴，除非是說、、、」、

「這跟檢察官沒有關係了，看它分案給那一組這樣子

而已」等語。柯建銘委員於知悉該案業經更一審判決

無罪後，即向辯護人探詢該案檢察官有無不上訴之可

能。 

（二）同年月 28 日上午 11 時 51 分許，王金平院長以其持

用之 0910XXXXXX 號電話撥打陳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XXXXXX 號電話，通話秒數 75 秒；其後，王金平

院長立即於上午 11時 52分以其持用之前揭電話撥打

予曾勇夫前部長持用之 0928XXXXXX 號電話，通話秒

數 93 秒；話畢，王金平院長立即於上午 11 時 58 分

再 以 前 開 電 話 撥 打 予 陳 守 煌 檢 察 長 持 用 之

0988XXXXXX 號電話，通話秒數 25 秒。是依上開通聯

資料顯示，係王金平院長居間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

檢察長聯絡柯建銘委員更一審無罪判決關說事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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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長 3人聯絡

次數並非頻繁，王金平院長前次與陳守煌檢察長、曾

勇夫前部長 2 人以手機聯絡事務，係在 102 年 2 月 8

日間，迄今已中斷 4個月有餘，顯見並非經常性以電

話聯絡事務）。 

（三）同年 6 月 28 日晚間 8 時 30 分王金平院長以持用之

0922XXXXXX號電話（申租人蔡ＯＯ）撥打行動電話予

柯建銘，說: 「『阿煌』(指陳守煌檢察長)有打電話

來，說那個女孩姓林，林秀濤（音同「桃」，指臺高

檢署林秀濤檢察官)，她是『勇伯』（指曾勇夫前部長）

的人，叫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伯』說完了，

他會盡力，他會弄，『勇伯』要處理。」柯建銘委員

詢問：「『勇伯』要處理沒？」王金平院長：「『勇伯』

要處理。」柯建銘委員：「沒問題吧？」王金平院長

答以：「不知道，就讓他處理。他就說他要處理啊。」

柯建銘委員：「好好好。謝謝。」此部分對話，已為

特偵組偵辦柯建銘委員使用之 0938XXXXXX 號行動電

話執行通訊監察作業中所監錄。參諸本件柯建銘委員

被訴背信等罪嫌之更一審無罪判決之收受判決檢察

官確係林秀濤，及上開（二）即同日上午王金平院長、

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長之電話通聯紀錄顯示，

王金平院長於同日上午曾 2 次與陳守煌檢察長通話、

1 次與曾勇夫前部長通話之事實以觀，堪認王金平院

長於同日晚間 8時 30分以電話告知柯建銘委員，「阿

煌」有打電話來，說那個女孩是林秀濤，叫我跟「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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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說，我已經跟「勇伯」說完了，他會盡力，他會

弄，「勇伯」要處理等情，應屬信而有徵。 

（四）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 1 時 34 分許王金平院長以

0937XXXXXX 號撥打行動電話予柯建銘委員，說：「剛

才那個人在那邊你有看到嗎？」、「伯啊，就勇伯（指

曾勇夫前部長）啊」，「他跟我說 OK了」，柯建銘委員

並回稱：「我沒遇到，我剛離開」、「好好，謝謝」。此

部分對話，亦為本署特偵組就柯建銘委員所使用之

0938XXXXXX號行動電話執行通訊監察作業所監錄，經

勾稽事後調取之通聯紀錄分析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

部長、柯建銘委員三人於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時分之

基地台位置，係位於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91-93

號、承天路 28 之 4 號、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76 巷 25

號及中央路三段 4號等處，均位於捷運永寧站週邊 1、

2 公里以內，顯見該日中午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

長及柯建銘委員三人確應共同參加新北市土城區立

法委員盧嘉辰父親公祭告別式，而均出現於該處，告

別式中王金平院長詢問曾勇夫前部長關於柯建銘委

員全Ｏ電通案件處理情形，曾勇夫前部長告知王金平

院長已經 OK 了，王金平院長始以電話轉告先行離開

之柯建銘委員。足認曾勇夫前部長顯已明確向王金平

院長表達業已達成關說不上訴之事實。 

三、 調卷 

（一）經向新竹地檢署調取臺高院 101年度上更（一）字第

92號該案全卷，臺高檢署林秀濤檢察官確於 102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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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日收受判決，此有送達證書一紙在卷可稽。 

（二）本案前經新竹地檢署起訴後，新竹地院、臺高院一、

二審均判決有罪；而臺高院更一審則予以改判無罪，

惟依實務作法，對於一、二審均有罪之判決，嗣經更

審判決無罪者，檢察官應調卷詳予審核以決定是否提

起第三審上訴。乃臺高檢署承辦檢察官林秀濤就該一、

二審均為有罪判決之更一審無罪判決，竟形式上調卷，

並未詳予審核，及仔細研究更一審無罪判決內容有無

違背法令事由，即遵照陳守煌檢察長轉達有立法委員

關說及違法指示不要上訴之意，率未予上訴，致該案

無罪確定，顯然悖離實務作法。 

（三）而本案更一審無罪判決認事用法，經研析有多處違誤，

臺高檢署檢察官收受判決後，應於 10 日之上訴期間

內提起上訴。茲舉其大者析述如下： 

1.證人即隆Ｏ國際公司之負責人王ＯＯ前於偵查中具

結證稱：伊是在 87年中去找全Ｏ電通公司的柯建銘

來接手隆Ｏ國際公司，因隆Ｏ國際公司不賺錢，全

Ｏ電通公司不願投資，但因伊有資金壓力，所以伊

跟柯建銘說改用附買回方式向全Ｏ電通公司借款，

伊於 87年 8月 5日提供 4萬張隆Ｏ國際公司的股票

作價 2,000 萬元，過戶給全Ｏ電通公司，伊應在 87

年 11月 7日前以 2,080萬元買回這些股票，所以伊

與全Ｏ電通公司之實際交易金額為 2,000 萬元，合

約書記載也是 2,000 萬元，並非 3,200 萬元，其中

1,200萬元係順便還掉柯建銘之欠款，柯建銘並未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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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交付伊 1,200 萬元，係應柯建銘的要求將每股 5

元虛報為每股 8 元，以使帳面相符，柯建銘想透過

這個投資案，順便還掉柯建銘自己的欠款，因為柯

建銘幫我調度 2,000 萬元，所以配合柯建銘做這樣

的申報，這以人情上來講，是很合宜的等語，業經

一、二審肯認，且核與證人即全Ｏ電通公司副總經

理陳ＯＯ等人所證相符，並有全Ｏ電通公司 87 年 8

月 3 日第 5 次工作會議紀錄（以 3,200 萬元購買隆

Ｏ國際公司股份，附賣回條款）、87年 8月 5日柯建

銘與王ＯＯ簽立之購買隆Ｏ國際公司股票合約書

（以 2,000 萬元購買隆Ｏ國際公司股份，附賣回條

款）在卷可資佐證。至證人王ＯＯ於一審時改稱有

另 1份 3,200萬元合約，柯建銘要給伊 1,200萬元，

伊才要一併還 3,200萬元含利息，如柯沒給伊 1,200

萬元，伊只要還 2,080萬元，但之後柯沒給伊 1,200

萬元云云部分，一、二審均認此部分與其於偵查中

所證不同，與陳ＯＯ所證有出入，且未提出該 3,200

萬元合約為證，證人張ＯＯ、吳ＯＯ均證稱未見過

該合約，且最終柯建銘亦未支付 1,200 萬元與王Ｏ

Ｏ，證人審判中翻供之證述係廻護被告之詞，不足

採信，而判決被告柯建銘有罪，且最高法院發回更

審判決就此並未認為採證有所違誤。詎更一審遽予

採信王ＯＯ一審時翻供之證述，不採偵查中明確且

有合約證物之證詞，進而推認此部分柯建銘曾開立

票據，雖跳票未清償，全Ｏ電通公司仍有債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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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有損害，並無背信責任，而撤銷原判決，諭知

柯建銘無罪之判決。 

2.全Ｏ電通公司自始至終均認為係以 3,200 萬元購買

隆Ｏ國際公司股份，3,200萬元亦係柯建銘於工作會

議上提出之金額，而柯建銘卻於會後私下與隆Ｏ國

際公司議定以 2,000 萬元成交，因而減少 1,200 萬

元之價金，而此部分即由柯建銘以其前積欠全Ｏ電

通公司之票據抵銷，顯係使全Ｏ電通公司以 3,200

萬元購買 2,000萬元之股票，造成 1,200萬元損害。

又背信罪為即成犯，其於背信行為之始，其 1,200

萬元票據債務因此欺罔行為而抵銷，對全Ｏ電通公

司即生損害，縱其後其開立票據試圖清償，亦無解

其犯行之成立。更一審認無損害成立，其採證認事，

不無違背法令，應有提起第三審上訴，以資救濟之

必要。 

參、得心證理由 

按行政訴訟法第 189條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

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

斷事實之真偽」，準此，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該

訴訟案件之具體情形與特性、當事人提出之全部訴訟資

料及一切調查證據所得之結果，包括全辯論意旨、證據

能力之有無、證明力之強弱暨證據之取捨等，本於客觀

之論理與經驗法則、判斷事實的真偽。本件因未對王金

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長執行通訊監察，

而無法取得其等間有關關說對話之內容，惟依下列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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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衡諸論理及經驗法則，足以認定王金平院長確有

向曾勇夫前部長關說，並由曾勇夫前部長轉達陳守煌檢

察長向承辦檢察官林秀濤表示，司法機關有預算的壓力，

建議對柯建銘委員之臺高院更一審無罪判決不要上訴

之意，復由曾勇夫前部長答覆王金平院長已完成關說之

事實： 

一、查 102年 6月 28日晚間 8時 30分王金平院長以持用之

0922XXXXXX號電話（申租人蔡ＯＯ）撥打行動電話予柯

建銘，說：「『阿煌』(指陳守煌檢察長)有打電話來，說

那個女孩姓林，林秀濤（音同「桃」，指臺高檢署林秀

濤檢察官)，她是『勇伯』（指曾勇夫前部長）的人，叫

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伯』說完了，他會盡力，

他會弄，『勇伯』要處理。」柯建銘委員詢問：「『勇伯』

要處理沒？」王金平院長：「『勇伯』要處理。」柯建銘

委員：「沒問題吧？」王金平院長答以：「不知道，就讓

他處理。他就說他要處理啊。」柯建銘委員：「好好好。

謝謝。」；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 1 時 34 分許王金平院長

以 0937XXXXXX號電話撥打予柯建銘委員，說：「剛才那

個人在那邊你有看到嗎？」、「伯啊，就『勇伯』（指曾

勇夫前部長)啊」、「他跟我說 OK了」，柯委員並回稱：「我

沒遇到，我剛離開」、「好好，謝謝」，係本署向臺北地

院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102 年度聲監字第 568 號）執

行通訊監察而監錄，屬於合法調查程序取得之直接證據，

具有證據能力，自得採為認定本件有無關說之證據資

料。 

二、次查，依上開王金平院長 6 月 28 日、6 月 29 日對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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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委員電話通訊監察譯文內容，核與證人林秀濤檢察官

具結之證詞：「陳守煌檢察長告訴我說，是柯建銘委員

找他，我即將收到一個判決，柯建銘委員認為最好不要

上訴」內容相吻合，並經證人臺高檢署檢察官陳ＯＯ具

結：「林秀濤檢察官從檢察長辦公室回來時有說：『真好，

不用寫上訴書！』」屬實在卷（均詳附件四），參諸本署

調取柯建銘被訴背信、違反商業會計法全卷，核閱該案

卷更一審無罪判決，確係由林秀濤檢察官於 6 月 27 日

收判，並於同年 7 月 8 日屆期未上訴而無罪確定無訛，

足見證人林秀濤檢察官所證因陳守煌檢察長轉達柯建

銘委員關說，而不予上訴確定，洵屬信而有徵，按王金

平院長身為國會議長，擔任立法院院長長達十餘年，其

於上開電話通訊監察譯文中對在野黨總召柯建銘委員

所言應非虛妄。至證人林秀濤檢察官事後對媒體表示係

特偵組曲解她的意思、特偵組恫嚇她、忘了證詞是否有

咬陳守煌檢察長、冷氣太強、要她空手進偵查庭等辯詞

部分，經查 8 月 31 日晚上證人林秀濤接受本署特偵組

檢察官訊問時，全程皆未反應冷氣有太強之情事，其於

第二次訊問即已自行穿著外套，且經本署特偵組檢察官

詢問：是否有長官關說不上訴？其先答稱：「否」，之後

即改稱「拒答」，並緊盯螢幕要求檢察官記明筆錄，經

檢察官反覆要求其釋明拒答之理由，其稱：「如果釋明

就等於告訴你答案了」等語，其後經檢察官認為證人尚

未用餐，諭知休庭用餐後，證人林秀濤要求禱告，並由

本署特偵組法警室提供聖經供其使用，其復於禱告完畢

後與教友聯絡，經點呼再入庭即主動坦承：「陳守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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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長告訴我說，是柯建銘委員有找他，我即將收到一個

判決，柯建銘認為最好不要上訴，柯建銘委員認為這個

案子不會多大、多嚴重」、「檢察長建議我不要上訴」、「檢

察長有提到預算的壓力，所以依照柯委員意思來做。」

等情不諱，證述過程至為平靜，此有偵查筆錄及全程錄

音、錄影之光碟可證，上開證人林秀濤檢察官之證詞係

其於 9月 6日本署公布本案調查報告前所為，其真實性

自較本署 9月 6日公布後，林秀濤檢察官因遭受各方壓

力而為飾卸之辯詞可信，顯難認本署特偵組檢察官有曲

解其意或恫嚇之情事。 

三、經調取 6 月 28 日上午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及陳

守煌檢察長之電話通聯紀錄顯示，王金平院長確於 6月

28 日上午 11 時 51 分以其持用之 0910XXXXXX 號電話撥

打陳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XXXXXX 號電話，通話秒數

75秒；其後，王金平院長立即於上午 11時 52分以前開

電話撥打予曾勇夫前部長持用之 0928XXXXXX 號電話，

通話秒數 93秒；話畢，王金平院長立即於上午 11時 58

分 再 以 前 開 電 話 撥 打 予 陳 守 煌 檢 察 長 持 用 之

0988XXXXXX號電話，通話秒數 25秒等情況證據資料（詳

附件三），核與上開 6 月 28 日晚間 8 時 30 分王金平院

長與柯建銘委員通話之內容：「『阿煌』（指陳守煌檢察

長）有打電話來，說那個女孩姓林，林秀濤（音同「桃」，

指臺高檢署林秀濤檢察官），她是『勇伯』（指曾勇夫前

部長）的人，叫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伯』說

完了，他會盡力，他會弄，『勇伯』要處理。」所指王

金平院長有與陳守煌檢察長、曾勇夫前部長通話之情節



20 

 

即相符合。況且，其間，王金平院長有多次撥打電話與

柯建銘委員聯繫，惟因柯建銘委員均未接電話，始於同

日晚間 8 時 30 分許聯繫上柯建銘委員，並抱怨為何電

話沒接聽，柯建銘委員答以：因為轉靜音模式等語，益

可證王金平院長於該日上午 11 時許結束與陳守煌檢察

長、曾勇夫前部長之通話後，已知悉承辦檢察官係林秀

濤，且曾勇夫前部長已應允處理等情，其後即先後多次

撥打電話欲再聯絡柯建銘委員，惟因柯建銘委員電話未

接聽，始於晚間 8 時 30 分聯繫上柯建銘委員，並即轉

告上情，其間並無其他事件介入。另調取王金平院長、

曾勇夫前部長、柯建銘委員 3 人於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

之電話通聯紀錄顯示之基地台位置（詳附件三），係位

於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91-93 號、承天路 28 之 4

號、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76巷 25號及中央路三段 4號等

處，均位於捷運永寧站週邊 1、2 公里以內，顯見該日

中午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及柯建銘委員 3人應有

共同參加土城區某一活動（據媒體查證王金平院長、曾

勇夫前部長及柯建銘委員係參加立法委員盧嘉辰之父

親告別式）等情況證據資料，亦核與同年 6 月 29 日中

午 1時 34分許王金平院長以 0937XXXXXX號電話撥打予

柯建銘委員，說「剛才那個人在那邊你有看到嗎？」、「伯

啊，就勇伯(指曾勇夫前部長)啊」、「他跟我說 OK 了」，

柯建銘委員並回稱：「我沒遇到，我剛離開」、「好好，

謝謝」所示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柯建銘委員三

人曾出現在同一場所，且王金平院長與曾勇夫前部長有

短暫面談之情節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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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勇夫前部長於 9 月 6 日上午召開記者會時對外表示：

「…平時我跟立法院王院長常常有電話，而且我們有很

多法案或者預算案，都要透過王院長來協助幫忙，所以

因此我有做一些通話…。」完全迴避王金平院長有無提

到柯建銘委員的案件。惟曾勇夫前部長當日接受行政院

江宜樺院長約詢時，坦認有接到王金平院長的電話，除

了談到法務部預算凍結外，王金平院長確實提到希望曾

勇夫前部長對柯建銘委員的司法個案能多幫忙等語，翌

日上午曾勇夫前部長亦向記者表示：「…有接到王院長

的電話，當然談了很多事情，其中也有談到柯建銘案件

的事…」。又陳守煌檢察長前於 9 月 6 日接受媒體採訪

時稱：「那我們立法院在關說這件事情，那我們當然要

轉給承辦檢察官知，我只是跟檢察官做這樣子的討論」

等語，其後又稱：「王院長只是說二審的檢察官對於改

判無罪的案件，常常用上訴的方式來逃避責任．．．我

當時就講，這個事情我只能做轉達」、「王金平院長有來

關心」、「王金平院長有提及柯建銘委員的案件」等語（以

上均詳附件六），經核與證人林秀濤檢察官所證，陳守

煌檢察長曾找她到檢察長辦公室告知：「柯建銘委員有

找他，我即將收到一個判決，柯建銘認為最好不要上訴，

他認為這個案子不會多大、多嚴重」、「檢察長建議我不

要上訴」、「檢察長有提到預算的壓力，所以依照柯委員

意思來做。」等語，及證人陳ＯＯ檢察官結證：「我記

得林秀濤檢察官好像收受這個判決時，陳守煌檢察長有

找過她，但是當時我沒有在場，我不知道檢察長怎麼說，

我只記得林秀濤檢察官回來時說『真好，不用寫上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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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相符。再參以上開 6月 28日晚間 8時 30分王金平

院長以 0922XXXXXX號行動電話告知柯建銘委員說：「『阿

煌』叫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伯』說完了，他

會盡力，他會弄，『勇伯』要處理」以及 6月 29日中午

1 時 34 分許王金平院長以 0937XXXXXX 號行動電話撥打

予柯建銘委員，說：「剛才那個人在那邊你有看到嗎？」、

「伯啊，就勇伯啊」、「他跟我說 OK了」，柯委員並回稱：

「我沒遇到，我剛離開」、「好好，謝謝」等電話通訊監

察譯文所示，足以認定曾勇夫前部長確曾向陳守煌檢察

長轉達王金平院長關說柯建銘委員更一審無罪判決案

件及法務部有預算被凍結的壓力，且經陳守煌檢察長向

曾勇夫前部長報告業已指示承辦檢察官不要上訴，曾勇

夫前部長始據以答復王金平院長「OK」之意，應可確認。 

五、依 6 月 28 日電話通訊監察譯文可知，陳守煌檢察長與

王金平院長通話時，有將承辦檢察官林秀濤之名字告知

王金平院長，使王金平院長據以轉知柯建銘委員，而稽

之柯建銘委員被訴背信、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更一審無罪

判決之收受判決檢察官，適為林秀濤檢察官，足見王金

平院長於 6 月 28 日上午 11 時 51 分及 11 時 58 分打電

話予陳守煌檢察長，乃係關說柯建銘委員之個案問題，

要毋庸疑。至王金平院長於 9 月 10 日返國在機場發表

之聲明：「本人打電話給曾勇夫部長、陳守煌檢察長，

目的是要提醒法務部及高檢署依法不要有濫權上訴之

情形，沒有要求不要上訴」（參見附件六），完全迴避 6

月 28 日、6 月 29 日電話通訊監察譯文所示之關說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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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委員個案問題，且與上開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

長對外表示王金平院長有提到柯建銘個案之內容不符，

亦足證上開 6 月 28 日、6 月 29 日電話通訊監察譯文所

示王金平院長有向曾勇夫前部長關說柯建銘委員之個

案，且已完成關說之事實，確實可採。 

六、此外，法務部政風小組督導黃ＯＯ參事於 102年 9月 10

日投書聯合報稱：「曾部長接到立法院王院長電話，惟

王院長談話內容指社會詬病檢察官濫行上訴沒有擔當，

有關柯某案件之判決希詳閱卷宗，如未有違法應要有擔

當等語，查並未涉及違法，核與「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

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 3點接到請託關說以

提出之請求有違反法令之虞始須登記之規定不符，曾部

長對此並無構成違反法令之虞的請託關說，自無須辦理

登錄，更無所謂有不便登錄的不可告人之事。」已確認

曾勇夫前部長接獲王金平院長為柯建銘委員個案之關

說電話後，實未依上開「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

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為登錄，亦堪以認定。 

肆、被移送人違反之相關規定 

一、按法官法第 9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法務部部長監督

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惟同條第 2項但書規定，法

務部部長不得就「個別」檢察案件對檢察總長、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為具體之指揮、命令。又法官法第

93條規定檢察總長、檢察長之個案指揮、監督權限，依

此規定反面解釋，「法務部部長」並無檢察事務或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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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揮監督權限，此為法務部部長與檢察體系之檢察總

長、檢察長之職務分際，以杜絕政治力介入司法個案，

亦為目前我國、歐陸法系檢察實務運作之現狀。本案曾

勇夫前部長未恪遵上開分際，於接受王金平院長為柯建

銘委員之臺高院更一審無罪判決不要上訴之關說後，竟

允諾盡力處理，並回報王金平院長業已完成，致政治力

介入司法個案關說，實嚴重斲傷司法信譽，使司法正義

蒙羞，核有違失。 

二、本案曾勇夫前部長身為法務部部長，為全國檢察行政、

犯罪防治、犯罪矯正、司法保護、廉政、行政執行、法

規諮商、行政院之法律事務及司法人員養成教育業務之

機關首長，其下轄掌管廉政政策規劃，執行反貪、防貪

及肅貪業務之廉政署，其亦為中央廉政會委員兼執行長，

肩負國家防貪、肅貪之重責大任，於接受司法案件之關

說後，復未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

察作業要點」等規定，就請託關說事件向所屬機關政風

機構登錄，依該要點第 9點規定，即應予懲處，其涉有

行政責任事證已臻明確。 

三、核其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條、第 5條及第 6

條所定公務員應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公務員

應謹慎不得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公務員不得有假借

權力，以圖他人之利益之旨，及違反法官法第 94條第 2

項但書部長不得就個別檢察案件對檢察長、檢察官等為

具體之指揮、命令，與違反「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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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 5點、第 9點規定，未向

政風機構辦理請託登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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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最高法院檢察署 

移送陳守煌評鑑之調查報告 

受評鑑人  陳守煌 住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4號 

        （現任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上列受評鑑人因違反法官法等相關規定，認應報由法務部移

送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茲將陳請評鑑之具體事實及相關

證據分敘如下： 

壹、陳請評鑑之具體事實 

一、柯建銘委員被訴背信等罪嫌之偵審歷程 

（一）柯建銘委員涉嫌於民國 87 年間，擔任全Ｏ電通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Ｏ電通公司）總經理期間，為

沖銷其於 86年 12月間，以借用之支票向全Ｏ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籌備處所換取之新臺幣（下同）1,200 萬

元現金債務，即以短期投資附賣回的方式，向隆Ｏ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隆Ｏ國際公司）購買股票，其

並以總經理之身分代表全Ｏ電通公司與隆Ｏ國際公

司負責人王ＯＯ簽訂全Ｏ電通公司購買隆Ｏ國際公

司股票合約書，實際買受隆Ｏ國際公司股票 400 萬股

共計 2,000 萬元（上開股份均係王ＯＯ個人所有，登

記在人頭名下），惟竟偽以每股成交價格 8 元，總金

額計 3,200萬元向隆Ｏ國際公司買受上開股票，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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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價格計價申報稅賦，價金支付方式係由全Ｏ電通

公司支付現金 2,000 萬元及由柯建銘支付 1,200萬元

與王ＯＯ，共計 3,200萬元，柯建銘並因而得以抵銷

其前積欠全Ｏ電通公司之 1,200 萬元票據債務。惟事

實上柯建銘並未支付 1,200 萬元與王ＯＯ，甚至全Ｏ

電通公司支付與王ＯＯ之 2,000 萬元價金中之 1,000

萬元亦流向柯建銘，使全Ｏ電通公司受有損害。因認

柯建銘涉犯刑法第 342條背信及違反修正前商業會計

法第 71條第 5款等罪嫌。 

（二）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

察官於 97年 7月 22日提起公訴，經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下稱新竹地院）於 98 年 9 月 29 日以 97 年度訴

字第 712號判決「柯建銘商業負責人，犯商業會計法

第七十一條第五款之利用不正方法致生不實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減為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銀

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經上訴臺灣高

等法院（下稱臺高院），由該院於 99 年 9 月 14 日以

98年度上訴字第 4504號判決「上訴駁回」（亦即維持

一審原判決），再上訴第三審，由最高法院於 101年 4

月 12日以 101年度台上字第 1804號判決「原判決撤

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嗣臺高院於 102 年 6 月 18

日以 101 年度上更（一）字第 92 號判決「原判決撤

銷。柯建銘無罪。」（下稱更一審判決）臺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下稱臺高檢署）檢察官林秀濤於同年 6月

27日收受更一審判決後，遲至同年 7月 8日上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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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仍未提出上訴，全案無罪定讞。 

二、受評鑑人所涉關說事實 

受評鑑人陳守煌（其於 99年 3月至 102年 4月擔任法務

部政務次長，自 102 年 5 月 1 日起擔任臺高檢署檢察長

迄今）前係法務部政務次長，現係臺高檢署檢察長，其

於檢察長職務任內，有下列之違反法官法規定之行為： 

（一）柯建銘委員於臺高院 102 年 6 月 18 日宣示判決無罪

後，於同年月 21 日以持用之行動電話與其選任辯護

人蔡ＯＯ律師討論，本案更一審判決無罪後，臺高檢

署檢察官是否會上訴時，經蔡律師告以：「一般檢察

官都會上訴，除非是說、、、」、「這跟檢察官沒有關

係了，看它分案給那一組這樣子而已」等語後，柯建

銘委員即思藉由請託關說前已熟稔之臺高檢署檢察

長陳守煌，以影響該案承辦檢察官之上訴決定。 

（二）迨臺高院 101年度上更（一）字第 92號判決於同年 6

月 25 日送達柯建銘之立法委員辦公室，由其立法院

助理代為收受。柯建銘於同年 6 月 26 日撥打電話予

其立法院助理胡ＯＯ，得悉該案之臺高檢署承辦檢察

官為孫ＯＯ（按孫ＯＯ檢察官為言詞辯論終結時之臺

高檢署蒞庭檢察官，故判決書最末行記載「本案業經

檢察官孫ＯＯ到庭執行職務」，惟孫ＯＯ檢察官業於

102年 5月 20日調派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經陳守煌檢

察長指定由林秀濤檢察官負責其後判決收受業務）。

柯建銘委員即於其後與陳守煌檢察長聯繫，請託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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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守煌檢察長該案勿予以上訴，使其能無罪定讞；陳

守煌檢察長明知依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11點之規定「檢

察官應不為亦不受任何可能損及其職務公正、超然、

獨立、廉潔之請託或關說。」詎陳守煌檢察長竟予以

應允，復未將柯建銘委員向其關說個案不上訴之情事，

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點」第 5點、第 9點規定之意旨，向政風機構辦理登

錄；且明知依法官法第 92條第 1項、第 93條第 1項

第 3款規定，其為臺高檢署行政監督長官，而指揮監

督長官依法院組織法第 63條第 1項、第 2項之命令，

不得有違法之情事，竟於該案尚未由臺高檢署檢察官

林秀濤於 102 年 6 月 27 日收受判決之「前」一、二

日某時許，即在臺高檢署檢察長辦公室先行約見林秀

濤檢察官，並告以：是柯建銘找我，你即將收到一個

判決，柯建銘認為最好不要上訴，柯建銘認為這個案

子不會多大，多嚴重，建議檢察官不要上訴等語，經

林秀濤檢察官答以要看過判決才能決定，因為其不知

道判決是什麼樣的等語，陳守煌檢察長即以司法機關

有預算的壓力，建議林秀濤檢察官不要上訴。其後，

林秀濤返回辦公室後，即向同辦公室之檢察官陳ＯＯ

說「真好，不用寫上訴書！」顯因陳守煌檢察長之違

法指示，已然有意決定不予上訴。其後林秀濤檢察官

果於同年 6 月 27 日收受判決，並形式上填寫調卷條

囑交書記官向臺高院調取全卷，且於翌(28)日中午，

依預定行程出國前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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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柯建銘委員因無法確認陳守煌檢察長可否影響檢察官

就該無罪之判決不予上訴之決定，即請託王金平院長

於同年月 28日代為出面以電話向陳守煌檢察長關說，

詎陳守煌檢察長承前意思，亦予以應允，且就王金平

院長所詢該案收受判決承辦檢察官林秀濤之姓名，於

同日以電話答復王金平院長；陳守煌檢察長復認王金

平院長與曾勇夫前部長亦稱熟識，另告知王金平院長

此事仍應請託曾勇夫前部長，且告知王金平院長：林

秀濤檢察官係「勇伯」的人等語，意欲促請王金平院

長轉向曾勇夫前部長為關說，且於事後復未就王金平

院長向其關說柯建銘委員個案不要上訴之情事，依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點」第 5點、第 9點規定之意旨，向政風機構辦理登

錄。曾勇夫前部長明知依法官法第 9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項但書規定之意旨，法務部部長不得就「個

別」檢察案件對檢察總長、檢察長、主任檢察官及檢

察官為具體之指揮、命令，且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 5點、第 9點規

定之意旨，其受請託關說應向政風機構辦理登錄；俟

王金平院長與其連繫後，非僅允諾會盡力處理，且未

向政風機構辦理登錄。嗣曾勇夫前部長與陳守煌檢察

長以不詳方式連繫後，得知陳守煌檢察長業已向承辦

檢察官林秀濤表明請其勿予以上訴，林秀濤檢察官應

不致於上訴等情，即於同年月 29 日中午 1 時許，與

王金平院長在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某處參與立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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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盧嘉辰父親之公祭時，口頭告知王金平院長本案不

會上訴，王金平院長得知前揭訊息後，即以電話向柯

建銘委員回復：「勇伯（指曾勇夫前部長）跟我說 OK

了。」 

（四）其後林秀濤檢察官於同年 7月 2日返國後，雖已囑交

書記官向臺高院調閱卷證，惟未予審閱卷證，甚至對

全案起訴事實、一、二審認定有罪之事實、理由、證

據，及更一審是否判決無罪、理由為何、有無違背法

令均屬不明的情況下，仍率依陳守煌檢察長之指示，

簽請本案不上訴，全案終因檢察官未上訴，而於同年

7月 8日無罪確定。 

貳、相關證據 

一、證人林秀濤、陳ＯＯ之具結證詞： 

（一）證人即臺高檢署承辦檢察官林秀濤之具結證述： 

本署特別偵查組（下稱特偵組）於執行柯建銘委員疑

似收受金錢以「處理」某知名人士假釋乙案之通訊監

察中，意外發現柯建銘委員、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

部長及陳守煌檢察長確有關說司法個案情事，且其後

臺高檢署承辦檢察官亦確未提起上訴，業已無罪確定，

為查證林秀濤檢察官有無濫權不予上訴或是否收受

賄賂而為不上訴之決定，即以證人身分傳喚林秀濤檢

察官訊問，證人林秀濤檢察官於 102 年 8 月 31 日晚

間 6 時 40 分在本署特偵組檢察官訊問時，供前具結

為如下證述：「我收受判決那天的時候，應該在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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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之前一、兩天，我的檢察長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

來，是陳ＯＯ檢察官接的，他說檢察長有事情找我，

我到他辦公室去，當時沒有其他人在場聽到。他告訴

我說，是柯建銘找他，我即將收到一個判決，柯建銘

認為最好不要上訴，他認為這個案子不會多大，多嚴

重。」、「檢察長是建議我不要上訴」、「（問：是否因

為檢察長指示不要上訴，所以閱卷的部分你省略了？）

是，但是我還是有看過判決。」、「（問：檢察長如果

沒有這樣的指示，你是否可能會上訴？）是，我會上

訴，即使我知道他上訴審可能會判無罪，我還是會上

訴以杜悠悠之口。‧‧‧。」、「檢察長有提到預算的

壓力，所以依照柯委員意思來做。」上開筆錄業經林

秀濤檢察官當庭審閱無誤後簽名，且訊問過程全程錄

音、錄影。再者，林秀濤檢察官經本署特偵組檢察官

詢問：是否有長官關說不上訴？其先答稱：「否」，之

後即改稱「拒答」，並緊盯螢幕要求檢察官記明筆錄，

經檢察官反覆要求其釋明拒答之理由，其稱：「如果

釋明就等於告訴你答案了」等語，其後經檢察官認為

證人尚未用餐，諭知休庭用餐後，證人林秀濤要求禱

告，並由本署特偵組法警室提供聖經供其使用，其復

於禱告完畢後與教友聯絡，經點呼再入庭即不再「拒

答」，而改為據實陳述，此為林秀濤檢察官據實證述

之重要轉折，可佐證其前拒答係因害怕陷害「鄰舍」，

其後因教友開導後，始據實證述，應無虛妄。 

（二）證人即臺高檢署檢察官陳ＯＯ之具結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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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證人林秀濤前開證述提及：檢察長建議其不上訴，

其返回辦公室後有告訴同辦公室的陳ＯＯ檢察官等

情，為查證是否屬實，本署特偵組即於 102年 8月 31

日晚上 9時 30分許，以證人身分訊問陳ＯＯ檢察官，

其供前具結為如下證述：「我記得林秀濤檢察官好像

收受這個判決時，陳守煌檢察長有找過她，但是當時

我沒有在場，我不知道檢察長怎麼說，我只記得林秀

濤檢察官回來時說『真好，不用寫上訴書』，我只跟

她說要不要上訴，我們還是要調卷回來看判決是否可

以說服。」、「（問：林秀濤檢察官有無講或暗示檢察

長要本件不要上訴？）我不清楚。如果按照林秀濤說

『真好，不用寫上訴書』意思應該是這樣，但是究竟

是本來就不想上訴，還是因檢察長要她不要上訴，所

以不上訴，我不知道。」上開筆錄業經陳ＯＯ當庭審

閱無誤後簽名，且訊問過程均全程錄音、錄影。 

（三）綜據林秀濤、陳ＯＯ檢察官之證詞，林秀濤檢察官於

經陳守煌檢察長建議其不上訴後，即已向陳ＯＯ檢察

官表示「真好，不用寫上訴書」等語，且自承其後雖

有向臺高院調卷，惟並未審閱是否有上訴理由，及檢

察長如果沒有這樣的指示，其會上訴，即使其知道上

訴審可能會判無罪，其還是會上訴以杜悠悠之口等情，

佐以前開通訊監察譯文，堪認林秀濤檢察官應係受陳

守煌檢察長之關說，始決定不予以上訴，核與判決有

無理由、有無違背法令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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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訊監察譯文、通聯紀錄 

經調取王金平院長持用0910XXXXXX號、0922XXXXXX號、

0937XXXXXX號、曾勇夫前部長持用 0928XXXXXX號、陳

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XXXXXX 號及柯建銘持用之

0938XXXXXX 號等行動電話通聯紀錄，與本署特偵組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法官就柯建銘委員

所涉貪瀆犯嫌核發通訊監察書，就柯建銘委員持用之

0938XXXXXX 號行動電話所執行之通訊監察譯文相互勾

稽： 

（一） 柯建銘委員於 102 年 6 月 21 日以持用之行動電話與

其選任辯護人蔡ＯＯ律師討論本案是否會上訴時，蔡

律師即稱：「一般檢察官都會上訴，除非是說、、、」、

「這跟檢察官沒有關係了，看它分案給那一組這樣子

而已」等語。柯建銘委員於知悉該案業經更一審判決

無罪後，即向辯護人探詢該案檢察官有無不上訴之可

能。 

（二）同年月 28 日上午 11 時 51 分許，王金平院長以其持

用之 0910XXXXXX 號電話撥打陳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XXXXXX號電話，通話秒數 75秒；其後，王金平

院長立即於上午 11 時 52 分以其持用之前揭電話撥

打予曾勇夫前部長持用之 0928XXXXXX號電話，通話

秒數 93 秒；話畢，王金平院長立即於上午 11 時 58

分再以前開電話撥打予陳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XXXXXX號電話，通話秒數 25秒。是依上開通聯

資料顯示，係王金平院長居間曾勇夫前部長、陳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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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檢察長聯絡柯建銘委員更一審無罪判決關說事宜

（按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長 3

人聯絡次數並非頻繁，王金平院長前次與陳守煌檢

察長、曾勇夫前部長 2人以手機聯絡事務，係在 102

年 2 月 8 日間，迄今已中斷 4 個月有餘，顯見並非

經常性以電話聯絡事務）。 

（三）同年 6 月 28 日晚間 8 時 30 分王金平院長以持用之

0922XXXXXX 號電話（申租人蔡ＯＯ）撥打行動電話

予柯建銘，說: 「『阿煌』(指陳守煌檢察長)有打電

話來，說那個女孩姓林，林秀濤（音同「桃」，指臺

高檢署林秀濤檢察官)，她是『勇伯』（指曾勇夫前

部長）的人，叫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伯』

說完了，他會盡力，他會弄，『勇伯』要處理。」柯

建銘委員詢問：「『勇伯』要處理沒？」王金平院長：

「『勇伯』要處理。」柯建銘委員：「沒問題吧？」

王金平院長答以：「不知道，就讓他處理。他就說他

要處理啊。」柯建銘委員：「好好好。謝謝。」此部

分對話，已為特偵組偵辦柯建銘委員使用之

0938XXXXXX 號行動電話執行通訊監察作業中所監錄。

參諸本件柯建銘委員被訴背信等罪嫌之更一審無罪

判決之收受判決檢察官確係林秀濤，及上開（二）

即同日上午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

察長之電話通聯紀錄顯示，王金平院長於同日上午

曾 2次與陳守煌檢察長通話、1次與曾勇夫前部長通

話之事實以觀，堪認王金平院長於同日晚間 8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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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電話告知柯建銘委員，「阿煌」有打電話來，說

那個女孩是林秀濤，叫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

「勇伯」說完了，他會盡力，他會弄，「勇伯」要處

理等情，應屬信而有徵。 

（四）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 1 時 34 分許王金平院長以

0937XXXXXX號撥打行動電話予柯建銘委員，說：「剛

才那個人在那邊你有看到嗎？」、「伯啊，就勇伯（指

曾勇夫前部長）啊」，「他跟我說 OK 了」，柯建銘委

員並回稱：「我沒遇到，我剛離開」、「好好，謝謝」。

此部分對話，亦為本署特偵組就柯建銘委員所使用

之 0938XXXXXX號行動電話執行通訊監察作業所監錄，

經勾稽事後調取之通聯紀錄分析王金平院長、曾勇

夫前部長、柯建銘委員三人於同年 6月 29日中午時

分之基地台位置，係位於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91-93號、中央路三段 91-93號、承天路 28之 4號、

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76 巷 25 號及中央路三段 4 號等

處，均位於捷運永寧站週邊 1、2公里以內，顯見該

日中午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及柯建銘委員三

人確應共同參加新北市土城區立法委員盧嘉辰父親

公祭告別式，而均出現於該處，告別式中王金平院

長詢問曾勇夫前部長關於柯建銘委員全Ｏ電通案件

處理情形，曾勇夫前部長告知王金平院長已經 OK了，

王金平院長始以電話轉告先行離開之柯建銘委員。

足認曾勇夫前部長顯已明確向王金平院長表達業已

達成關說不上訴之事實，此蓋陳守煌檢察長前已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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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林秀濤檢察官指示不予上訴後，經陳守煌檢察長

告知曾勇夫前部長業已完成關說承辦檢察官不上訴，

經曾勇夫前部長轉告王金平院長已經 OK了。 

三、調卷 

（一）經向新竹地檢署調取臺高院 101年度上更（一）字第

92號該案全卷，臺高檢署林秀濤檢察官確於 102年 6

月 27日收受判決，此有送達證書一紙在卷可稽。 

（二）本案前經新竹地檢署起訴後，新竹地院、臺高院一、

二審均判決有罪；而臺高院更一審則予以改判無罪，

惟依實務作法，對於一、二審均有罪之判決，嗣經更

審判決無罪者，檢察官應調卷詳予審核以決定是否提

起第三審上訴。乃臺高檢署承辦檢察官林秀濤就該一、

二審均為有罪判決之更一審無罪判決，竟形式上調卷，

並未詳予審核，及仔細研究更一審無罪判決內容有無

違背法令事由，即遵照陳守煌檢察長轉達有立法委員

關說及違法指示不要上訴之意，率未予上訴，致該案

無罪確定，顯然悖離實務作法。 

（三）而本案更一審無罪判決認事用法，經研析有多處違誤，

臺高檢署檢察官收受判決後，應於 10日之上訴期間

內提起上訴。茲舉其大者析述如下： 

1.證人即隆Ｏ國際公司之負責人王ＯＯ前於偵查中

具結證稱：伊是在 87年中去找全Ｏ電通公司的柯

建銘來接手隆Ｏ國際公司，因隆Ｏ國際公司不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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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Ｏ電通公司不願投資，但因伊有資金壓力，所以

伊跟柯建銘說改用附買回方式向全Ｏ電通公司借

款，伊於 87年 8月 5日提供 4萬張隆Ｏ國際公司

的股票作價 2,000萬元，過戶給全Ｏ電通公司，伊

應在87年11月7日前以2,080萬元買回這些股票，

所以伊與全Ｏ電通公司之實際交易金額為 2,000萬

元，合約書記載也是 2,000萬元，並非 3,200萬元，

其中 1,200萬元係順便還掉柯建銘之欠款，柯建銘

並未實際交付伊 1,200萬元，係應柯建銘的要求將

每股 5元虛報為每股 8元，以使帳面相符，柯建銘

想透過這個投資案，順便還掉柯建銘自己的欠款，

因為柯建銘幫我調度 2,000萬元，所以配合柯建銘

做這樣的申報，這以人情上來講，是很合宜的等語，

業經一、二審肯認，且核與證人即全Ｏ電通公司副

總經理陳ＯＯ等人所證相符，並有全Ｏ電通公司 87

年 8月 3日第 5次工作會議紀錄（以 3,200萬元購

買隆Ｏ國際公司股份，附賣回條款）、87年 8月 5

日柯建銘與王ＯＯ簽立之購買隆Ｏ國際公司股票

合約書（以 2,000萬元購買隆Ｏ國際公司股份，附

賣回條款）在卷可資佐證。至證人王ＯＯ於一審時

改稱有另 1份 3,200萬元合約，柯建銘要給伊 1,200

萬元，伊才要一併還 3,200萬元含利息，如柯沒給

伊 1,200 萬元，伊只要還 2,080萬元，但之後柯沒

給伊 1,200萬元云云部分，一、二審均認此部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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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偵查中所證不同，與陳ＯＯ所證有出入，且未

提出該 3,200萬元合約為證，證人張ＯＯ、吳ＯＯ

均證稱未見過該合約，且最終柯建銘亦未支付

1,200萬元與王ＯＯ，證人審判中翻供之證述係廻

護被告之詞，不足採信，而判決被告柯建銘有罪，

且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判決就此並未認為採證有所

違誤。詎更一審遽予採信王ＯＯ一審時翻供之證述，

不採偵查中明確且有合約證物之證詞，進而推認此

部分柯建銘曾開立票據，雖跳票未清償，全Ｏ電通

公司仍有債權，並未受有損害，並無背信責任，而

撤銷原判決，諭知柯建銘無罪之判決。 

2.全Ｏ電通公司自始至終均認為係以 3,200萬元購買

隆Ｏ國際公司股份，3,200萬元亦係柯建銘於工作

會議上提出之金額，而柯建銘卻於會後私下與隆Ｏ

國際公司議定以 2,000萬元成交，因而減少 1,200

萬元之價金，而此部分即由柯建銘以其前積欠全Ｏ

電通公司之票據抵銷，顯係使全Ｏ電通公司以

3,200萬元購買 2,000萬元之股票，造成 1,200萬

元損害。又背信罪為即成犯，其於背信行為之始，

其 1,200 萬元票據債務因此欺罔行為而抵銷，對全

Ｏ電通公司即生損害，縱其後其開立票據試圖清償，

亦無解其犯行之成立。更一審認無損害成立，其採

證認事，不無違背法令，應有提起第三審上訴，以

資救濟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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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得心證理由 

按行政訴訟法第 189條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

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

斷事實之真偽」，準此，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該

訴訟案件之具體情形與特性、當事人提出之全部訴訟資

料及一切調查證據所得之結果，包括全辯論意旨、證據

能力之有無、證明力之強弱暨證據之取捨等，本於客觀

之論理與經驗法則、判斷事實的真偽。本件因未對王金

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長執行通訊監察，

而無法取得其等間有關關說對話之內容，惟依下列證據

資料，衡諸論理及經驗法則，足以認定王金平院長確有

向曾勇夫前部長關說，並由曾勇夫前部長轉達陳守煌檢

察長向承辦檢察官林秀濤表示，司法機關有預算的壓力，

建議對柯建銘委員之臺高院更一審無罪判決不要上訴

之意，復由曾勇夫前部長答覆王金平院長已完成關說之

事實： 

一、查 102年 6月 28日晚間 8時 30分王金平院長以持用之

0922XXXXXX號電話（申租人蔡ＯＯ）撥打行動電話予柯

建銘，說：「『阿煌』(指陳守煌檢察長)有打電話來，說

那個女孩姓林，林秀濤（音同「桃」，指臺高檢署林秀

濤檢察官)，她是『勇伯』（指曾勇夫前部長）的人，叫

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伯』說完了，他會盡力，

他會弄，『勇伯』要處理。」柯建銘委員詢問：「『勇伯』

要處理沒？」王金平院長：「『勇伯』要處理。」柯建銘

委員：「沒問題吧？」王金平院長答以：「不知道，就讓

他處理。他就說他要處理啊。」柯建銘委員：「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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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 1 時 34 分許王金平院長

以 0937XXXXXX號電話撥打予柯建銘委員，說：「剛才那

個人在那邊你有看到嗎？」、「伯啊，就『勇伯』（指曾

勇夫前部長)啊」、「他跟我說 OK了」，柯委員並回稱：「我

沒遇到，我剛離開」、「好好，謝謝」，係本署向臺北地

院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102 年度聲監字第 568 號）執

行通訊監察而監錄，屬於合法調查程序取得之直接證據，

具有證據能力，自得採為認定本件有無關說之證據資

料。 

二、次查，依上開王金平院長 6 月 28 日、6 月 29 日對柯建

銘委員電話通訊監察譯文內容，核與證人林秀濤檢察官

具結之證詞：「陳守煌檢察長告訴我說，是柯建銘委員

找他，我即將收到一個判決，柯建銘委員認為最好不要

上訴」內容相吻合，並經證人臺高檢署檢察官陳ＯＯ具

結：「林秀濤檢察官從檢察長辦公室回來時有說：『真好，

不用寫上訴書！』」屬實在卷（均詳附件四），參諸本署

調取柯建銘被訴背信、違反商業會計法全卷，核閱該案

卷更一審無罪判決，確係由林秀濤檢察官於 6 月 27 日

收判，並於同年 7 月 8 日屆期未上訴而無罪確定無訛，

足見證人林秀濤檢察官所證因陳守煌檢察長轉達柯建

銘委員關說，而不予上訴確定，洵屬信而有徵。按王金

平院長身為國會議長，擔任立法院院長長達十餘年，其

於上開電話通訊監察譯文中對在野黨總召柯建銘委員

所言應非虛妄。至證人林秀濤檢察官事後對媒體表示係

特偵組曲解她的意思、特偵組恫嚇她、忘了證詞是否有

咬陳守煌檢察長、冷氣太強、要她空手進偵查庭等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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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經查 8 月 31 日晚上證人林秀濤接受本署特偵組

檢察官訊問時，全程皆未反應冷氣有太強之情事，其於

第二次訊問即已自行穿著外套，且經本署特偵組檢察官

詢問：是否有長官關說不上訴？其先答稱：「否」，之後

即改稱「拒答」，並緊盯螢幕要求檢察官記明筆錄，經

檢察官反覆要求其其釋明拒答之理由，其稱：「如果釋

明就等於告訴你答案了」等語，其後經檢察官認為證人

尚未用餐，諭知休庭用餐後，證人林秀濤要求禱告，並

由本署特偵組法警室提供聖經供其使用，其復於禱告完

畢後與教友聯絡，經點呼再入庭即主動坦承：「陳守煌

檢察長告訴我說，是柯建銘委員有找他，我即將收到一

個判決，柯建銘認為最好不要上訴，柯建銘委員認為這

個案子不會多大、多嚴重」、「檢察長建議我不要上訴」、

「檢察長有提到預算的壓力，所以依照柯委員意思來

做。」等情不諱，證述過程至為平靜，此有偵查筆錄及

全程錄音、錄影之光碟可證，上開證人林秀濤檢察官之

證詞係其於 9月 6日本署公布本案調查報告前所為，其

真實性自較本署 9月 6日公布後，林秀濤檢察官因遭受

各方壓力而為飾卸之辯詞可信，顯難認本署特偵組檢察

官有曲解其意或恫嚇之情事。 

三、經調取 6 月 28 日上午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及陳

守煌檢察長之電話通聯紀錄顯示，王金平院長確於 6月

28 日上午 11 時 51 分以其持用之 0910XXXXXX 號電話撥

打陳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XXXXXX 號電話，通話秒數

75秒；其後，王金平院長立即於上午 11時 52分以前開

電話撥打予曾勇夫前部長持用之 0928XXXXXX 號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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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秒數 93秒；話畢，王金平院長立即於上午 11時 58

分 再 以 前 開 電 話 撥 打 予 陳 守 煌 檢 察 長 持 用 之

0988XXXXXX號電話，通話秒數 25秒等情況證據資料（詳

附件三），核與上開 6 月 28 日晚間 8 時 30 分王金平院

長與柯建銘委員通話之內容：「『阿煌』（指陳守煌檢察

長）有打電話來，說那個女孩姓林，林秀濤（音同「桃」，

指臺高檢署林秀濤檢察官），她是『勇伯』（指曾勇夫前

部長）的人，叫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伯』說

完了，他會盡力，他會弄，『勇伯』要處理。」所指王

金平院長有與陳守煌檢察長、曾勇夫前部長通話之情節

即相符合。況且，其間，王金平院長有多次撥打電話與

柯建銘委員聯繫，惟因柯建銘委員均未接電話，始於同

日晚間 8 時 30 分許聯繫上柯建銘委員，並抱怨為何電

話沒接聽，柯建銘委員答以：因為轉靜音模式等語，益

可證王金平院長於該日上午 11 時許結束與陳守煌檢察

長、曾勇夫前部長之通話後，已知悉承辦檢察官係林秀

濤，且曾勇夫前部長已應允處理等情，其後即先後多次

撥打電話欲再聯絡柯建銘委員，惟因柯建銘委員電話未

接聽，始於晚間 8 時 30 分聯繫上柯建銘委員，並即轉

告上情，其間並無其他事件介入。另調取王金平院長、

曾勇夫前部長、柯建銘委員 3 人於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

之電話通聯紀錄顯示之基地台位置（詳附件三），係位

於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91-93號、中央路三段 91-93

號、承天路 28 之 4 號、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76 巷 25 號

及中央路三段 4 號等處，均位於捷運永寧站週邊 1、2

公里以內，顯見該日中午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及



44 

 

柯建銘委員 3人應有共同參加土城區某一活動（據媒體

查證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及柯建銘委員係參加立

法委員盧嘉辰之父親告別式）等情況證據資料，亦核與

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 1 時 34 分許王金平院長以

0937XXXXXX號電話撥打予柯建銘委員，說「剛才那個人

在那邊你有看到嗎？」、「伯啊，就勇伯(指曾勇夫前部

長)啊」、「他跟我說 OK了」，柯建銘委員並回稱：「我沒

遇到，我剛離開」、「好好，謝謝」所示王金平院長、曾

勇夫前部長、柯建銘委員三人曾出現在同一場所，且王

金平院長與曾勇夫前部長有短暫面談之情節相吻合。 

四、曾勇夫前部長於 9 月 6 日上午召開記者會時對外表示：

「…平時我跟立法院王院長常常有電話，而且我們有很

多法案或者預算案，都要透過王院長來協助幫忙，所以

因此我有有做一些通話…。」完全迴避王金平院長有無

提到柯建銘委員的案件。惟曾勇夫前部長於當日接受行

政院江宜樺院長約詢時，坦認有接到王金平院長的電話，

除了談到法務部預算凍結外，王金平院長確實提到希望

曾勇夫前部長對柯建銘委員的司法個案能多幫忙等語，

翌日上午曾勇夫前部長始向記者表示：「…有接到王院

長的電話，當然談了很多事情，其中也有談到柯建銘案

件的事…」。又陳守煌檢察長前於 9 月 6 日接受媒體採

訪時稱：「那我們立法院在關說這件事情，那我們當然

要轉給承辦檢察官知道，我只是跟檢察官做這樣子的討

論」等語，其後又稱：「王院長只是說二審的檢察官對

於改判無罪的案件，常常用上訴的方式來逃避責任．．．

我當時就講，這個事情我只能做轉達」、「王金平院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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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關心」、「王金平院長有提及柯建銘委員的案件」等語

（以上均詳附件六），經核與證人林秀濤檢察官所證，

陳守煌檢察長曾找她到檢察長辦公室告知：「柯建銘委

員有找他，我即將收到一個判決，柯建銘認為最好不要

上訴，他認為這個案子不會多大、多嚴重」、「檢察長建

議我不要上訴」、「檢察長有提到預算的壓力，所以依照

柯委員意思來做。」等語，及證人陳ＯＯ檢察官結證：

「我記得林秀濤檢察官好像收受這個判決時，陳守煌檢

察長有找過她，但是當時我沒有在場，我不知道檢察長

怎麼說，我只記得林秀濤檢察官回來時說『真好，不用

寫上訴書』」等語相符。再參以上開 6月 28日晚間 8時

30 分王金平院長以 0922XXXXXX 號行動電話告知柯建銘

委員說：「『阿煌』叫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伯』

說完了，他會盡力，他會弄，『勇伯』要處理」以及 6

月 29 日中午 1 時 34 分許王金平院長以 0937XXXXXX 號

行動電話撥打予柯建銘委員，說：「剛才那個人在那邊

你有看到嗎？」、「伯啊，就勇伯啊」、「他跟我說 OK了」，

柯委員並回稱：「我沒遇到，我剛離開」、「好好，謝謝」

等電話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足以認定曾勇夫前部長確曾

向陳守煌檢察長轉達王金平院長關說柯建銘委員更一

審無罪判決案件及法務部有預算被凍結的壓力，且經陳

守煌檢察長向曾勇夫前部長報告業已指示承辦檢察官

不要上訴，曾勇夫前部長始據以答復王金平院長「OK」

之意，應可確認。 

五、依 6 月 28 日電話通訊監察譯文可知，陳守煌檢察長與

王金平院長通話時，有將承辦檢察官林秀濤之名字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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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平院長，使王金平院長據以轉知柯建銘委員，而稽

之柯建銘委員被訴背信、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更一審無罪

判決之收受判決檢察官，適為林秀濤檢察官，足見王金

平院長於 6 月 28 日上午 11 時 51 分及 11 時 58 分打電

話予陳守煌檢察長，乃係關說柯建銘委員之個案問題，

要毋庸疑。至王金平院長於 9 月 10 日返國在機場發表

之聲明：「本人打電話給曾勇夫部長、陳守煌檢察長，

目的是要提醒法務部及高檢署依法不要有濫權上訴之

情形，沒有要求不要上訴」（參見附件六），完全迴避 6

月 28 日、6 月 29 日電話通訊監察譯文所示之關說柯建

銘委員個案問題，且與上開曾勇夫前部長對外表示王金

平院長有提到柯建銘個案之內容，及陳守煌檢察長提及

立法院那邊有在關心柯建銘的案子、王金平院長有在關

心等語（詳附件六）不符，亦足證上開 6月 28日、6月

29 日電話通訊監察譯文所示王金平院長有向曾勇夫前

部長、陳守煌檢察長關說柯建銘委員之個案，且已完成

關說之事實，確實可採。 

六、又依法院組織法第 63條、第 64條規定之檢察一體原則，

一、二審檢察長有權與承辦檢察官討論具體個案應否上

訴之問題。惟陳守煌檢察長與承辦檢察官林秀濤討論柯

建銘委員被訴背信、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更一審無罪判決

應否上訴時，林秀濤檢察官尚未收受判決，更遑論審閱

案卷，乃陳守煌檢察長竟向林秀濤檢察官表示：柯建銘

委員有找他，說你即將收到一個判決，柯建銘委員認為

這個案子不會多大、多嚴重，最好不要上訴及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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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預算之壓力，建議不要上訴云云，致影響林秀濤檢察

官未詳閱判決及審閱卷宗，即決定對該案不予提起上訴，

此觀證人陳ＯＯ具結證稱：「林秀濤檢察官從檢察長辦

公室回來時有說：「『真好，不用寫上訴書！』」至明。

足見陳守煌檢察長顯係受關說之壓力而違法指示林秀

濤檢察官配合辦理，要非藉詞「檢察一體原則」所能脫

卸責任。 

七、此外，法務部政風小組督導黃ＯＯ參事於 102年 9月 10

日投書聯合報稱：「曾部長接到立法院王院長電話，惟

王院長談話內容指社會詬病檢察官濫行上訴沒有擔當，

有關柯某案件之判決希詳閱卷宗，如未有違法應要有擔

當等語，查並未涉及違法，核與「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

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 3點接到請託關說以

提出之請求有違反法令之虞始須登記之規定不符，曾部

長對此並無構成違反法令之虞的請託關說，自無須辦理

登錄，更無所謂有不便登錄的不可告人之事。」已確認

曾勇夫前部長接獲王金平院長為柯建銘委員個案之關

說電話後，實未依上開「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

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為登錄，而陳守煌檢察長未見就

此部分為已否登錄之表示，亦應未完成登錄，堪以認

定。 

肆、受評鑑人違反之相關規定 

一、按「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護社會秩

序之公益代表人。檢察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維護憲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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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護之公共利益，公正超然、勤慎執行檢察職務。」、

「檢察長應依法指揮監督所屬檢察官，共同維護檢察職

權之獨立行使，不受政治力或其他不當外力之介入。」、

「檢察官應不為亦不受任何可能損及其職務公正、超然、

獨立、廉潔之請託或關說。」法官法第 86 條第 1 項、

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4條前段及第 11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陳守煌身為臺高檢署檢察長，於接受柯建銘委員請託關

說時，林秀濤檢察官尚未收受判決，即率爾建議所屬林

秀濤檢察官不予提起上訴，且其後於王金平院長請託關

說時，不僅透露臺高檢署承辦檢察官之姓名，更向請託

關說人表明承辦檢察官林秀濤係曾勇夫前部長之人，致

王金平院長轉向曾勇夫前部長請託關說，復未依「行政

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 5點、

第 9點規定，向政風機構辦理登錄，實嚴重戕害司法公

法官法第 89 條第 4 項第 7 款「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

情節重大。」之規定，應付個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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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最高法院檢察署 

移送林秀濤評鑑之調查報告 

受評鑑人  林秀濤  住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4號 

                  （現任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列受評鑑人因違反法官法等相關規定，認應報由法務部移

付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茲將陳請評鑑之具體事實及相關

證據分敘如下： 

壹、陳情評鑑之具體事實 

一、柯建銘委員被訴背信等罪嫌之偵審歷程 

（一）柯建銘委員涉嫌於民國 87 年間，擔任全Ｏ電通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Ｏ電通公司）總經理期間，為

沖銷其於 86年 12月間，以借用之支票向全Ｏ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籌備處所換取之新臺幣（下同）1,200 萬

元現金債務，即以短期投資附賣回的方式，向隆Ｏ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隆Ｏ國際公司）購買股票，其

並以總經理之身分代表全Ｏ電通公司與隆Ｏ國際公

司負責人王ＯＯ簽訂全Ｏ電通公司購買隆Ｏ國際公

司股票合約書，實際買受隆Ｏ國際公司股票 400 萬股

共計 2,000 萬元（上開股份均係王ＯＯ個人所有，登

記在人頭名下），惟竟偽以每股成交價格 8 元，總金

額計 3,200萬元向隆Ｏ國際公司買受上開股票，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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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價格計價申報稅賦，價金支付方式係由全Ｏ電通

公司支付現金 2,000 萬元及由柯建銘支付 1,200萬元

與王ＯＯ，共計 3,200萬元，柯建銘並因而得以抵銷

其前積欠全Ｏ電通公司之 1,200 萬元票據債務。惟事

實上柯建銘並未支付 1,200 萬元與王ＯＯ，甚至全Ｏ

電通公司支付與王ＯＯ之 2,000 萬元價金中之 1,000

萬元亦流向柯建銘，使全Ｏ電通公司受有損害。因認

柯建銘涉犯刑法第 342條背信及違反修正前商業會計

法第 71條第 5款等罪嫌。 

（二）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

察官於 97年 7月 22日提起公訴，經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下稱新竹地院）於 98 年 9 月 29 日以 97 年度訴

字第 712號判決「柯建銘商業負責人，犯商業會計法

第七十一條第五款之利用不正方法致生不實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減為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銀

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經上訴臺灣高

等法院（下稱臺高院），由該院於 99 年 9 月 14 日以

98年度上訴字第 4504號判決「上訴駁回」（亦即維持

一審原判決），再上訴第三審，由最高法院於 101年 4

月 12日以 101年度台上字第 1804號判決「原判決撤

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嗣臺高院於 102 年 6 月 18

日以 101 年度上更（一）字第 92 號判決「原判決撤

銷。柯建銘無罪。」（下稱更一審判決）臺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下稱臺高檢署）檢察官林秀濤於同年 6月

27日收受更一審判決後，遲至同年 7月 8日上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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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仍未提出上訴，全案無罪定讞。 

二、受評鑑人違反法官法之事實 

受評鑑人林秀濤係臺高檢署檢察官，有下列之違反法官

法規定之行為： 

（一）受評鑑人因同署孫ＯＯ檢察官於 102年 5月 20日借

調至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辦事，因而自該時起代理該股

收受法院之判決，其於 102年 6月 25、26日間某日、

時許，即其收受臺高院柯建銘更一審無罪判決前一、

二日，在臺高檢署陳守煌檢察長辦公室，陳守煌檢察

長稱：柯建銘委員找我，你即將收到一個判決，柯建

銘委員認為最好不要上訴，柯建銘委員認為這個案子

不會多大，多嚴重等語，且因預算的壓力，建議受評

鑑人不要上訴等語。受評鑑人當時雖回答檢察長說：

我要看過判決才能決定，因為我不知道判決是什麼樣

的等語。惟受評鑑人返回辦公室後，即向同辦公室之

陳ＯＯ檢察官說「真好，不用寫上訴書！」亦即，受

評鑑人已因檢察長陳守煌之關說，而決定本案不予上

訴。 

（二）受評鑑人並非上開判決之蒞庭檢察官，就案情全然不

清楚，惟其既經檢察長指示代理收受判決，即應於收

受判決後調閱卷證，研析全案起訴事實、證據、歷審

判決理由及更一審無罪判決有無違背法令之處等情

事，以決定是否提起上訴。詎其於陳守煌檢察長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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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表示受柯建銘委員請託，建議其不上訴之個案關

說情況下，即應詳予審閱卷證，依法處理，詎受評鑑

人竟未就起訴事實如何、證據清單、證據強度如何、

各該重要書證、物證、人證如何，一審、二審判決有

罪之理由如何、刑度如何、最高法院撤銷發回之理由

如何、更一審認定無罪之理由如何、與前審相較有何

相異之處，是否採證有異、有無重要證人翻供、適用

法律有無違誤、違背經驗法則等處詳加研析，詎受評

鑑人竟僅形式上填寫調卷條後，就所調閱之全卷，均

未予審核，即依陳守煌檢察長之指示，草率簽請不上

訴，致本案於同年 7月 8日因檢察官未上訴，無罪確

定。 

貳、相關證據 

一、證人林秀濤、陳ＯＯ之具結證詞： 

（一）受評鑑人即臺高檢署承辦檢察官林秀濤之具結證述： 

本署特別偵查組（下稱特偵組）於執行柯建銘委員疑

似收受金錢以「處理」某知名人士假釋乙案之通訊監

察中，意外發現柯建銘委員、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

部長及陳守煌檢察長確有關說司法個案情事，且其後

臺高檢署承辦檢察官亦確未提起上訴，業已無罪確定，

為查證林秀濤檢察官有無濫權不予上訴或是否收受

賄賂而為不上訴之決定，即以證人身分傳喚林秀濤檢

察官訊問，證人林秀濤檢察官於 102 年 8 月 31 日晚

間 6 時 40 分在本署特偵組檢察官訊問時，供前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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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下證述：「我收受判決那天的時候，應該在收受

判決之前一、兩天，我的檢察長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

來，是陳ＯＯ檢察官接的，他說檢察長有事情找我，

我到他辦公室去，當時沒有其他人在場聽到。他告訴

我說，是柯建銘找他，我即將收到一個判決，柯建銘

認為最好不要上訴，他認為這個案子不會多大，多嚴

重。」、「檢察長是建議我不要上訴」、「（問：是否因

為檢察長指示不要上訴，所以閱卷的部分你省略了？）

是，但是我還是有看過判決。」、「（問：檢察長如果

沒有這樣的指示，你是否可能會上訴？）是，我會上

訴，即使我知道他上訴審可能會判無罪，我還是會上

訴以杜悠悠之口。‧‧‧。」、「檢察長有提到預算的

壓力，所以依照柯委員意思來做。」上開筆錄業經林

秀濤檢察官當庭審閱無誤後簽名，且訊問過程全程錄

音、錄影。再者，林秀濤檢察官經本署特偵組檢察官

詢問：是否有長官關說不上訴？其先答稱：「否」，之

後即改稱「拒答」，並緊盯螢幕要求檢察官記明筆錄，

經檢察官反覆要求其釋明拒答之理由，其稱：「如果

釋明就等於告訴你答案了」等語，其後經檢察官認為

證人尚未用餐，諭知休庭用餐後，證人林秀濤要求禱

告，並由本署特偵組法警室提供聖經供其使用，其復

於禱告完畢後與教友聯絡，經點呼再入庭即不再「拒

答」，而改為據實陳述，此為林秀濤檢察官據實證述

之重要轉折，可佐證其前拒答係因害怕陷害「鄰舍」，

其後因教友開導後，始據實證述，應無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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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人即臺高檢署檢察官陳ＯＯ之具結證述： 

又證人林秀濤前開證述提及：檢察長建議其不上訴，

其返回辦公室後有告訴同辦公室的陳ＯＯ檢察官等

情，為查證是否屬實，本署特偵組即於 102年 8月 31

日晚上 9時 30分許，以證人身分訊問陳ＯＯ檢察官，

其供前具結為如下證述：「我記得林秀濤檢察官好像

收受這個判決時，陳守煌檢察長有找過她，但是當時

我沒有在場，我不知道檢察長怎麼說，我只記得林秀

濤檢察官回來時說『真好，不用寫上訴書』，我只跟

她說要不要上訴，我們還是要調卷回來看判決是否可

以說服。」、「（問：林秀濤檢察官有無講或暗示檢察

長要本件不要上訴？）我不清楚。如果按照林秀濤說

『真好，不用寫上訴書』意思應該是這樣，但是究竟

是本來就不想上訴，還是因檢察長要她不要上訴，所

以不上訴，我不知道。」上開筆錄業經陳ＯＯ當庭審

閱無誤後簽名，且訊問過程均全程錄音、錄影。 

（三）綜據林秀濤、陳ＯＯ檢察官之證詞，林秀濤檢察官於

經陳守煌檢察長建議其不上訴後，即已向陳ＯＯ檢察

官表示「真好，不用寫上訴書」等語，且自承其後雖

有向臺高院調卷，惟並未審閱是否有上訴理由，及檢

察長如果沒有這樣的指示，其會上訴，即使其知道上

訴審可能會判無罪，其還是會上訴以杜悠悠之口等情，

佐以前開通訊監察譯文，堪認林秀濤檢察官應係受陳

守煌檢察長之關說，始決定不予以上訴，核與判決有

無理由、有無違背法令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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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訊監察譯文、通聯紀錄 

經調取王金平院長持用 0910XXXXXX號、0922 XXXXXX 號、

0937 XXXXXX 號、曾勇夫前部長持用 0928 XXXXXX 號、

陳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 XXXXXX 號及柯建銘持用之

0938 XXXXXX 號等行動電話通聯紀錄，與本署特偵組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法官就柯建銘委員

所涉貪瀆犯嫌核發通訊監察書，就柯建銘委員持用之

0938 XXXXXX 號行動電話所執行之通訊監察譯文相互

勾稽： 

（一）柯建銘委員於 102 年 6 月 21 日以持用之行動電話與

其選任辯護人蔡ＯＯ律師討論本案是否會上訴時，蔡

律師即稱：「一般檢察官都會上訴，除非是說、、、」、

「這跟檢察官沒有關係了，看它分案給那一組這樣子

而已」等語。柯建銘委員於知悉該案業經更一審判決

無罪後，即向辯護人探詢該案檢察官有無不上訴之可

能。 

（二）同年月 28 日上午 11 時 51 分許，王金平院長以其持

用之 0910 XXXXXX 號電話撥打陳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 XXXXXX 號電話，通話秒數 75 秒；其後，王金

平院長立即於上午 11時 52分以其持用之前揭電話撥

打予曾勇夫前部長持用之 0928 XXXXXX 號電話，通話

秒數 93 秒；話畢，王金平院長立即於上午 11 時 58

分再以前開電話撥打予陳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 

XXXXXX 號電話，通話秒數 25秒。是依上開通聯資料

顯示，係王金平院長居間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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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聯絡柯建銘委員更一審無罪判決關說事宜（按王金

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長 3人聯絡次數

並非頻繁，王金平院長前次與陳守煌檢察長、曾勇夫

前部長 2人以手機聯絡事務，係在 102年 2月 8日間，

迄今已中斷 4個月有餘，顯見並非經常性以電話聯絡

事務）。 

（三）同年 6月 28日晚間 8時 30分王金平院長以持用之 0922 

XXXXXX 號電話（申租人蔡ＯＯ）撥打行動電話予柯

建銘，說: 「『阿煌』(指陳守煌檢察長)有打電話來，

說那個女孩姓林，林秀濤（音同「桃」，指臺高檢署

林秀濤檢察官)，她是『勇伯』（指曾勇夫前部長）的

人，叫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伯』說完了，

他會盡力，他會弄，『勇伯』要處理。」柯建銘委員

詢問：「『勇伯』要處理沒？」王金平院長：「『勇伯』

要處理。」柯建銘委員：「沒問題吧？」王金平院長

答以：「不知道，就讓他處理。他就說他要處理啊。」

柯建銘委員：「好好好。謝謝。」此部分對話，已為

特偵組偵辦柯建銘委員使用之 0938 XXXXXX 號行動電

話執行通訊監察作業中所監錄。參諸本件柯建銘委員

被訴背信等罪嫌之更一審無罪判決之收受判決檢察

官確係林秀濤，及上開（二）即同日上午王金平院長、

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長之電話通聯紀錄顯示，

王金平院長於同日上午曾 2 次與陳守煌檢察長通話、

1 次與曾勇夫前部長通話之事實以觀，堪認王金平院

長於同日晚間 8時 30分以電話告知柯建銘委員，「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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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有打電話來，說那個女孩是林秀濤，叫我跟「勇

伯」說，我已經跟「勇伯」說完了，他會盡力，他會

弄，「勇伯」要處理等情，應屬信而有徵。 

（四）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 1 時 34 分許王金平院長以 0937 

XXXXXX 號撥打行動電話與柯建銘委員，說：「剛才那

個人在那邊你有看到嗎？」、「伯啊，就勇伯（指曾勇

夫前部長）啊」，「他跟我說 OK了」，柯建銘委員並回

稱：「我沒遇到，我剛離開」、「好好，謝謝」。此部分

對話，亦為本署特偵組就柯建銘委員所使用之 0938 

XXXXXX 號行動電話執行通訊監察作業所監錄，經勾

稽事後調取之通聯紀錄分析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

長、柯建銘委員三人於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時分之基

地台位置，係位於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91-93號、

中央路三段 91-93 號、承天路 28 之 4 號、土城區中

央路三段 76巷 25號及中央路三段 4號等處，均位於

捷運永寧站週邊 1、2 公里以內，顯見該日中午王金

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及柯建銘委員三人確應共同參

加新北市土城區立法委員盧嘉辰父親公祭告別式，而

均出現於該處，告別式中王金平院長詢問曾勇夫前部

長關於柯建銘委員全Ｏ電通案件處理情形，曾勇夫前

部長告知王金平院長已經 OK 了，王金平院長始以電

話轉告先行離開之柯建銘委員。足認曾勇夫前部長顯

已明確向王金平院長表達業已達成關說不上訴之事

實，此蓋陳守煌檢察長前已約談林秀濤檢察官指示不

予上訴後，經陳守煌檢察長告知曾勇夫前部長，經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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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夫前部長轉告王金平院長已經 OK 了。足證林秀濤

檢察官確已接受關說不予上訴之事實。 

三、調卷 

（一）經向新竹地檢署調取臺高院 101年度上更（一）字第

92號該案全卷，臺高檢署林秀濤檢察官確於 102年 6

月 27日收受判決，此有送達證書一紙在卷可稽。 

（二）本案前經新竹地檢署起訴後，新竹地院、臺高院一、

二審均判決有罪；而臺高院更一審則予以改判無罪，

惟依實務作法，對於一、二審均有罪之判決，嗣經更

審判決無罪者，檢察官應調卷詳予審核以決定是否提

起第三審上訴。乃臺高檢署承辦檢察官林秀濤就該一、

二審均為有罪判決之更一審無罪判決，竟形式上調卷，

並未詳予審核，及仔細研究更一審無罪判決內容有無

違背法令事由，即遵照陳守煌檢察長轉達有立法委員

關說及違法指示不要上訴之意，率未予上訴，致該案

無罪確定，顯然悖離實務作法。 

（三）而本案更一審無罪判決認事用法，經研析有多處違誤，

臺高檢署檢察官收受判決後，應於 10日之上訴期間

內提起上訴。茲舉其大者析述如下： 

1.證人即隆Ｏ國際公司之負責人王ＯＯ前於偵查中具

結證稱：伊是在 87年中去找全Ｏ電通公司的柯建銘

來接手隆Ｏ國際公司，因隆Ｏ國際公司不賺錢，全

Ｏ電通公司不願投資，但因伊有資金壓力，所以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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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柯建銘說改用附買回方式向全Ｏ電通公司借款，

伊於 87年 8月 5日提供 4萬張隆Ｏ國際公司的股票

作價 2,000萬元，過戶給全Ｏ電通公司，伊應在 87

年 11月 7日前以 2,080萬元買回這些股票，所以伊

與全Ｏ電通公司之實際交易金額為 2,000萬元，合

約書記載也是 2,000萬元，並非 3,200萬元，其中

1,200萬元係順便還掉柯建銘之欠款，柯建銘並未實

際交付伊 1,200萬元，係應柯建銘的要求將每股 5

元虛報為每股 8元，以使帳面相符，柯建銘想透過

這個投資案，順便還掉柯建銘自己的欠款，因為柯

建銘幫我調度 2,000萬元，所以配合柯建銘做這樣

的申報，這以人情上來講，是很合宜的等語，業經

一、二審肯認，且核與證人即全Ｏ電通公司副總經

理陳ＯＯ等人所證相符，並有全Ｏ電通公司 87年 8

月 3日第 5次工作會議紀錄（以 3,200萬元購買隆

Ｏ國際公司股份，附賣回條款）、87年 8月 5日柯建

銘與王ＯＯ簽立之購買隆Ｏ國際公司股票合約書

（以 2,000萬元購買隆Ｏ國際公司股份，附賣回條

款）在卷可資佐證。至證人王ＯＯ於一審時改稱有

另 1份 3,200萬元合約，柯建銘要給伊 1,200萬元，

伊才要一併還 3,200萬元含利息，如柯沒給伊 1,200

萬元，伊只要還 2,080萬元，但之後柯沒給伊 1,200

萬元云云部分，一、二審均認此部分與其於偵查中

所證不同，與陳ＯＯ所證有出入，且未提出該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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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合約為證，證人張ＯＯ、吳ＯＯ均證稱未見過

該合約，且最終柯建銘亦未支付 1,200萬元與王Ｏ

Ｏ，證人審判中翻供之證述係廻護被告之詞，不足

採信，而判決被告柯建銘有罪，且最高法院發回更

審判決就此並未認為採證有所違誤。詎更一審遽予

採信王ＯＯ一審時翻供之證述，不採偵查中明確且

有合約證物之證詞，進而推認此部分柯建銘曾開立

票據，雖跳票未清償，全Ｏ電通公司仍有債權，並

未受有損害，並無背信責任，而撤銷原判決，諭知

柯建銘無罪之判決。 

2.全Ｏ電通公司自始至終均認為係以 3,200萬元購買

隆Ｏ國際公司股份，3,200萬元亦係柯建銘於工作會

議上提出之金額，而柯建銘卻於會後私下與隆Ｏ國

際公司議定以 2,000萬元成交，因而減少 1,200萬

元之價金，而此部分即由柯建銘以其前積欠全Ｏ電

通公司之票據抵銷，顯係使全Ｏ電通公司以 3,200

萬元購買 2,000萬元之股票，造成 1,200萬元損害。

又背信罪為即成犯，其於背信行為之始，其 1,200

萬元票據債務因此欺罔行為而抵銷，對全Ｏ電通公

司即生損害，縱其後其開立票據試圖清償，亦無解

其犯行之成立。更一審認無損害成立，其採證認事，

不無違背法令，應有提起第三審上訴，以資救濟之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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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得心證理由 

按行政訴訟法第 189條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

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

斷事實之真偽」，準此，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該

訴訟案件之具體情形與特性、當事人提出之全部訴訟資

料及一切調查證據所得之結果，包括全辯論意旨、證據

能力之有無、證明力之強弱暨證據之取捨等，本於客觀

之論理與經驗法則、判斷事實的真偽。本件因未對王金

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長執行通訊監察，

而無法取得其等間有關關說對話之內容，惟依下列證據

資料，衡諸論理及經驗法則，足以認定王金平院長確有

向曾勇夫前部長關說，並由曾勇夫前部長轉達陳守煌檢

察長向承辦檢察官林秀濤表示，司法機關有預算的壓力，

建議對柯建銘委員之臺高院更一審無罪判決不要上訴

之意，復由曾勇夫前部長答覆王金平院長已完成關說之

事實： 

一、查 102年 6月 28日晚間 8時 30分王金平院長以持用之

0922 XXXXXX 號電話（申租人蔡ＯＯ）撥打行動電話予

柯建銘，說：「『阿煌』(指陳守煌檢察長)有打電話來，

說那個女孩姓林，林秀濤（音同「桃」，指臺高檢署林

秀濤檢察官)，她是『勇伯』（指曾勇夫前部長）的人，

叫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伯』說完了，他會盡

力，他會弄，『勇伯』要處理。」柯建銘委員詢問：「『勇

伯』要處理沒？」王金平院長：「『勇伯』要處理。」柯

建銘委員：「沒問題吧？」王金平院長答以：「不知道，

就讓他處理。他就說他要處理啊。」柯建銘委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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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謝謝。」；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 1 時 34 分許王金

平院長以 0937 XXXXXX 號電話撥打予柯建銘委員，說：

「剛才那個人在那邊你有看到嗎？」、「伯啊，就『勇伯』

（指曾勇夫前部長)啊」、「他跟我說 OK 了」，柯委員並

回稱：「我沒遇到，我剛離開」、「好好，謝謝」，係本署

向臺北地院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102年度聲監字第 568

號）執行通訊監察而監錄，屬於合法調查程序取得之直

接證據，具有證據能力，自得採為認定本件有無關說之

證據資料。 

二、受評鑑人林秀濤檢察官前就陳守煌檢察長於其收受判決

前，向其關說柯建銘委員更一審無罪判決不予上訴一節

業已坦承不諱，且核與證人陳ＯＯ檢察官到庭具結證述：

林秀濤檢察官自檢察長辦公室回來時說「真好，不用上

訴！」等情相符，有上開訊問筆錄 2紙及偵訊錄音、錄

影光碟 1 片在卷可稽（均詳附件四）。另參諸本署調取

柯建銘被訴背信、違反商業會計法全卷，核閱該案卷更

一審無罪判決，確係由林秀濤檢察官於 6月 27日收判，

並於同年 7月 8日屆期未上訴而無罪確定無訛，足見證

人林秀濤檢察官所證因陳守煌檢察長關說而不予上訴

確定，洵屬信而有徵。至證人林秀濤檢察官事後對媒體

表示係特偵組曲解她的意思、特偵組恫嚇她、忘了證詞

是否有咬陳守煌檢察長、冷氣太強、要她空手進偵查庭

等辯詞部分，經查 8 月 31 日晚上證人林秀濤接受本署

特偵組檢察官訊問時，全程皆未反應冷氣有太強之情事，

其於第二次訊問即已自行穿著外套，且經本署特偵組檢

察官詢問：是否有長官關說不上訴？其先答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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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即改稱「拒答」，並緊盯螢幕要求檢察官記明筆錄，

經檢察官反覆要求其釋明拒答之理由，其稱：「如果釋

明就等於告訴你答案了」等語，其後經檢察官認為證人

尚未用餐，諭知休庭用餐後，證人林秀濤要求禱告，並

由本署特偵組法警室提供聖經供其使用，其復於禱告完

畢後與教友聯絡，經點呼再入庭即主動坦承：「陳守煌

檢察長告訴我說，是柯建銘委員有找他，我即將收到一

個判決，柯建銘認為最好不要上訴，柯建銘委員認為這

個案子不會多大、多嚴重」、「檢察長建議我不要上訴」、

「檢察長有提到預算的壓力，所以依照柯委員意思來

做。」等情不諱，證述過程至為平靜，此有偵查筆錄及

全程錄音、錄影之光碟可證，上開證人林秀濤檢察官之

證詞係其於 9月 6日本署公布本案調查報告前所為，其

真實性自較本署 9月 6日公布後，林秀濤檢察官因遭受

各方壓力而為飾卸之辯詞可信，顯難認本署特偵組檢察

官有曲解其意或恫嚇之情事。 

三、經調取 6 月 28 日上午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及陳

守煌檢察長之電話通聯紀錄顯示，王金平院長確於 6月

28 日上午 11 時 51 分以其持用之 0910 XXXXXX 號電話

撥打陳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 XXXXXX 號電話，通話秒

數 75 秒；其後，王金平院長立即於上午 11 時 52 分以

前開電話撥打予曾勇夫前部長持用之 0928 XXXXXX 號電

話，通話秒數 93 秒；話畢，王金平院長立即於上午 11

時 58 分再以前開電話撥打予陳守煌檢察長持用之 0988 

XXXXXX 號電話，通話秒數 25秒等情況證據資料（詳附

件三），核與上開 6 月 28 日晚間 8 時 30 分王金平院長



64 

 

與柯建銘委員通話之內容：「『阿煌』（指陳守煌檢察長）

有打電話來，說那個女孩姓林，林秀濤（音同「桃」，

指臺高檢署林秀濤檢察官），她是『勇伯』（指曾勇夫前

部長）的人，叫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伯』說

完了，他會盡力，他會弄，『勇伯』要處理。」所指王

金平院長有與陳守煌檢察長、曾勇夫前部長通話之情節

即相符合。況且，其間，王金平院長有多次撥打電話與

柯建銘委員聯繫，惟因柯建銘委員均未接電話，始於同

日晚間 8 時 30 分許聯繫上柯建銘委員，並抱怨為何電

話沒接聽，柯建銘委員答以：因為轉靜音模式等語，益

可證王金平院長於該日上午 11 時許結束與陳守煌檢察

長、曾勇夫前部長之通話後，已知悉承辦檢察官係林秀

濤，且曾勇夫前部長已應允處理等情，其後即先後多次

撥打電話欲再聯絡柯建銘委員，惟因柯建銘委員電話未

接聽，始於晚間 8 時 30 分聯繫上柯建銘委員，並即轉

告上情，其間並無其他事件介入。另調取王金平院長、

曾勇夫前部長、柯建銘委員 3 人於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

之電話通聯紀錄顯示之基地台位置（詳附件三），係位

於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91-93號、中央路三段 91-93

號、承天路 28 之 4 號、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76 巷 25 號

及中央路三段 4 號等處，均位於捷運永寧站週邊 1、2

公里以內，顯見該日中午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及

柯建銘委員 3人應有共同參加土城區某一活動（據媒體

查證王金平院長、曾勇夫前部長及柯建銘委員係參加立

法委員盧嘉辰之父親告別式）等情況證據資料，亦核與

同年 6 月 29 日中午 1 時 34 分許王金平院長以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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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X 號電話撥打予柯建銘委員，說「剛才那個人在

那邊你有看到嗎？」、「伯啊，就勇伯(指曾勇夫前部長)

啊」、「他跟我說 OK 了」，柯建銘委員並回稱：「我沒遇

到，我剛離開」、「好好，謝謝」所示王金平院長、曾勇

夫前部長、柯建銘委員三人曾出現在同一場所，且王金

平院長與曾勇夫前部長有短暫面談之情節相吻合。 

四、曾勇夫前部長於 9 月 6 日上午召開記者會時對外表示：

「…平時我跟立法院王院長常常有電話，而且我們有很

多法案或者預算案，都要透過王院長來協助幫忙，所以

因此我有做一些通話…。」完全迴避王金平院長有無提

到柯建銘委員的案件。惟曾勇夫前部長於當日接受行政

院江宜樺院長約詢時，坦認有接到王金平院長的電話，

除了談到法務部預算凍結外，王金平院長確實提到希望

曾勇夫前部長對柯建銘委員的司法個案能多幫忙等語。

翌日上午曾勇夫前部長始向記者表示：「…有接到王院

長的電話，當然談了很多事情，其中也有談到柯建銘案

件的事…」。又陳守煌檢察長前於 9 月 6 日接受媒體採

訪時稱：「那我們立法院在關說這件事情，那我們當然

要轉給承辦檢察官知道，我只是跟檢察官做這樣子的討

論」等語，其後又稱：「王院長只是說二審的檢察官對

於改判無罪的案件，常常用上訴的方式來逃避責任．．．

我當時就講，這個事情我只能做轉達」、「王金平院長有

來關心」、「王金平院長有提及柯建銘委員的案件」等語

（以上均詳附件六），經核與證人林秀濤檢察官所證，

陳守煌檢察長曾找她到檢察長辦公室告知：「柯建銘委

員有找他，我即將收到一個判決，柯建銘認為最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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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他認為這個案子不會多大、多嚴重」、「檢察長建

議我不要上訴」、「檢察長有提到預算的壓力，所以依照

柯委員意思來做。」等語，及證人陳ＯＯ檢察官結證：

「我記得林秀濤檢察官好像收受這個判決時，陳守煌檢

察長有找過她，但是當時我沒有在場，我不知道檢察長

怎麼說，我只記得林秀濤檢察官回來時說『真好，不用

寫上訴書』」等語相符。再參以上開 6月 28日晚間 8時

30 分王金平院長以 0922 XXXXXX 號行動電話告知柯建

銘委員說：「『阿煌』叫我跟『勇伯』說，我已經跟『勇

伯』說完了，他會盡力，他會弄，『勇伯』要處理」以

及 6月 29日中午 1時 34分許王金平院長以 0937 XXXXXX 

號行動電話撥打予柯建銘委員，說：「剛才那個人在那

邊你有看到嗎？」、「伯啊，就勇伯啊」、「他跟我說 OK

了」，柯委員並回稱：「我沒遇到，我剛離開」、「好好，

謝謝」等電話通訊監察譯文所示，以王金平院長身為國

會議長，擔任立法院院長長達十餘年，其於上開電話通

訊監察譯文中對反對黨總召柯建銘委員所言應非虛妄，

自足以認定曾勇夫前部長確曾向陳守煌檢察長轉達王

金平院長關說柯建銘委員更一審無罪判決案件及法務

部有預算被凍結的壓力，且經陳守煌檢察長向曾勇夫前

部長報告業已指示承辦檢察官不要上訴，曾勇夫前部長

始據以答復王金平院長「OK」之意，應可確認。 

五、依 6 月 28 日電話通訊監察譯文可知，陳守煌檢察長與

王金平院長通話時，有將承辦檢察官林秀濤之名字告知

王金平院長，使王金平院長據以轉知柯建銘委員，而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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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柯建銘委員被訴背信、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更一審無罪

判決之收受判決檢察官，適為林秀濤檢察官，足見王金

平院長於 6 月 28 日上午 11 時 51 分及 11 時 58 分打電

話予陳守煌檢察長，乃係關說柯建銘委員之個案問題，

要毋庸疑。至王金平院長於 9 月 10 日返國在機場發表

之聲明：「本人打電話給曾勇夫部長、陳守煌檢察長，

目的是要提醒法務部及高檢署依法不要有濫權上訴之

情形，沒有要求不要上訴」（參見附件六），完全迴避 6

月 28 日、6 月 29 日電話通訊監察譯文所示之關說柯建

銘委員個案問題，且與上開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

長對外表示王金平院長有提到柯建銘個案之內容不符，

亦足證上開 6 月 28 日、6 月 29 日電話通訊監察譯文所

示王金平院長有向曾勇夫前部長、陳守煌檢察長關說柯

建銘委員之個案，且已向林秀濤檢察官完成關說之事實，

確實可採。 

六、綜上，本件係由柯建銘委員、王金平院長先後對陳守煌

檢察長為關說不上訴，而陳守煌檢察長於檢察長辦公室

亦建議受評鑑人不上訴，並稱是柯建銘找他，有預算壓

力等語，則受評鑑人即應知悉本案係政治力干預司法，

即應審慎閱卷研究是否應該提起上訴，詎其竟於調閱案

卷後，全然未予審閱卷證，僅初略檢視判決，對更一審

判決無罪判決理由是否充足、有無違背法令均有不明之

情況下，仍簽請不上訴，無非係逕自接受陳守煌檢察長

受制於政治力之關說，而配合辦理，至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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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受評鑑人違反之相關規定 

一、按「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護社會秩

序之公益代表人。檢察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維護憲法及

法律保護之公共利益，公正超然、勤慎執行檢察職務。」、

「檢察官應不為亦不受任何可能損及其職務公正、超然、

獨立、廉潔之請託或關說。」法官法第 86條第 1項、

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11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林秀濤檢察官於收受系爭更一審無罪判決前接受所屬檢

察長之關說，未詳予審閱卷證，即率爾簽請不上訴，復

未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點」第 5點、第 9點規定，向政風機構辦理登錄，違反

檢察官執行職務之公正超然，明顯損害檢察機關信譽，

顯已該當法官法第 89條第 4項第 2款「廢弛職務」、第

7 款「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有應付個案

評鑑之事由。爰請審酌其於調查中供認不諱，及嗣後對

外為情緒性發言、翻異前詞等一切情狀，予以適切懲

處。 


